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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過去好幾鉭的復活節或四旬期的又告中，我都曾提及

初期教會具有三項要素，令團體趨向圓滿。這三個因素就是

訓導 (Didache) 、團聚 (Koinonia) 及服務 (Diakonia) 。

（參宗2:42-47)

訓導是指教導及道理，可見初期教會時，受洗者仍然

繼纘聆輕宗徒的教誨，而這些道理，並非抽象的神學概念，

而是活出信仰的生活路向。因此，今天的教友，無論是初領

冼者，還是資深的教友，都要繼續聆聽天主聖言，轉化為生

活的營養，其中一個很好的方法，就是接受教區內不同的延

續培育。

團聚是指分享與共融，高峰就是基督徒團體在聖體聖

事內的友愛合一。要活出瑄共融，教友需要由自己做起，

建立共融的團體，尤其是藉著信仰小團體，把根基打好，以

趨向圓滿的合一。教會的友愛合一，就是人類四海一家的見

證，也是新天新地來臨的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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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服務，早在初期教會，團體因應發展，祝聖了

執事，而執事一詞，本來就有服務的意思。基督臨於世上，

正是為了服務人，而非為人所服侍，同樣地，由祂所建立的

教，也該是世界的僕人，以真理服務世界。

以上三點，為今天的教會團體同樣重要，而隨時代的

發展，教友在道三万面的參與，日益增加，在教會團體內

更形活躍，為教會的發展帶來活力。正因如此，更全面的培

育，譔教友全面詔識以上三點，從而形成清晰的目標，更好

地服務教會，宣譜天國，也是教區一貫致力推動發展的方

向。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於2012年，開辦神學證書課程及神

學普及課程後，今年再開辦新課程，名為「教會職務文憑

課程」 ，以繼續深化教友的信仰培育。為配合新課程的開

辦，學院出版一系列教材叢書，以配合教學，這做法既能豐

富教學的內容，亦有助教友學皙。作為瑴區土教，我欣喜

地推薦這套教材，亦祈求士工百竺答謝七製這教材的工作人

員，並期盼閲讀這套教材亡与一個讀者，氜中得益，深化信

仰，學以致用，為教會職務出力盡心。

十湯漢樞機

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



編者的話

《教會職務教材系列＼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纘《普及

神學教材孚歹」》伎｀秉持神學苫及的植神而爭寫的另一套

教材。新一套教材是為了配合本學院開辦的「教會職務又

憑課程」而編寫，同時也嘗試為教會職務的多年探討，作

一小小的總竺歸納。

本教材系列的讀者對象，是有志於在教會內發展職

務的教友｀期盼教材能夠為教友提供有關教會職務較全面

的認識。合共七冊的教材，有兩個主要方向：教友個人如

何理解教會職務的含賁，以及教友如何在教會團體裡實踐

教會識務。望教友閲讀本教材時，能把二者有機地緒合起

來，更深刻地反思自己在教會裡的位置。

教材系列共有七冊，前三冊側重於教友個人如何尋找

職務為主，富中探討職務、神恩及教會模式；後四冊從教

會團體的僂教使命，探訂各個不同範疇的職務，並在最後

一冊，以靈修反省作為總緒。

教材整體以教會學為骨幹，兼顧到教會的社會倫理丶

禮儀、靈修等神學課題，但重點在於教友個人職務的實踐

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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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故內容多以今天教會生活為探討材料，並且輔以不

同的資料、思考題目及討論個案，以求讀者能設身處地，

思考自身的教會職務。

教材固然是「教會職務文憑課程」的上課教材，但繼

承《普及神學教材系列》的編寫方針，本教材仍帶有自學

色彩，即使讀者並非相關課程的學員，只要略具天主教神

學的知識，亦可以本教材為基礎，研習、探索、反省自身

的教會職務的發展。

教材得以順利出版，有賴學院的支持與推動，而在編

輯、校對、排版上，亦非常感謝為此而付出時間與精神的

一眾兄弟姊妹，特別要感謝為編寫教材提供了寶貴意見的

楊玉蓮博士。

有關教會職務的探討，天主教的中文著作並不多，硏

究者亦寥寥可數，故本教材在編寫過程中，不少看法與觀

點，未必成孰圓滿，不過本教材的嘗試，望能收拋磚引玉

之效，如能得到各万指正，在未來旳日子裡進一步完善，

實屬天主賜福。

丘建峰

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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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曰一

早兀一

導言

1. 緒言

歡迎讀者開始閲讀這教材。採用閲讀這教材，表示讀

者開始對與自己有關的職務作思考。逍本書是本教材系列

中，有關教會職務的第一部，希望透過七個不同的主題，為

讀者辨別、反思、實踐職務。在第一冊裡｀要做的，是先讓

讀者瞭解「什麼是職務」 ，同時為七本書的發展，提供一個

基本的脈絡，妤使讀者能夠一直閲讀下去· 逐步思考自己在

教會所參與的職務。

瑄七本教材的重點是讓讀者把神學的演繹，盡量與自

己的生活緒合起來，藉此有系统又生活化地反思自己的職

務。在下文裡，讀者會逐步發現，每一個教友都有其履行

使命的不同方式，這使命在適合的發展下，就會形成教友自

身所參與的職務，並且豐盈教友本身的生命。故此，這七本

書，談的是教友參與教會職務，也同時是有關教友生活、使

命的探討。



2 : 職務概論

在「職務概論」裡，主要是側重於職務這字詞的理解

上，而這必然就涉及司鐸的職務，所以在最後兩個單元，就

會採取對比的方式，從司鐸及教友兩万面的對比，讓我們更

明白教友參與教會職務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現在先開始有關職務一詞的琤解。

2. 單元H標

閲畢本單元後，讀者應能：

• 簡單説明職務的定義：

• 指出有關職務的分類；

• 從緒構、需要、神恩及實踐四方面介紹現今職務

的實踐：

• 印證自己的教會團體生活，訂有職在的芍在，

又或如何發展自巳參與叭職音 e

1 導論

在這單元裡，首先要處理的，是「教會職務」一詞的

含意。也許為很多教友來説，教友就是每星期主日參與彌

撒，守好聖教五規，參與堂區的活動，就是一個好教友，而

沒有想過，其實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好教友，更需要的是以使

命實踐職務，並透過這份職務，讓自己的生命更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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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這個理想，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當然要先瞭

解， 「職務」是怎樣的一回事，所以在這書的第一個單元，

由釋義開始，我們會先介紹「職務」的基本定義，它的分

類，以及在今夭教會裡的實況。當我們對「職務」有所詔

識，才可以開展自己在教會內負起的職務。

4. 何謂「職務」

思考：做星期日教友．有什麼問題？做CEO教友

(Christmas and Easter On!) 指只在重要慶節

才會參與彌撒的教友）有什麼問題？

這份教材的目的，是帶領讀者探討自己參與教會的「職

務」 ，但要進入職務瑄題目前，其實先要問一個問題：在教

會的過去，職務是怎樣的一回事？究竟什麼是職務？如果我

們不能先弄明白， 「職務」一詞的真實含意，人云亦云地説

「職務」 ，並沒有意義。故此，在這教材系列的第一部裡，

主要的目的，是為讀者介紹「職務」一詞的含意。

簡單來説，每一個教友，都是因入門聖事而成為基督

徒，而當自己接受了聖冼時，就領受到基督給予領冼者的一

份使命，這可以視為「職務」的開始。要知道，領冼是入門

聖事，所以領冼並不是一個結束、一個終點，反而是開始。

人由於領洗，生命得到完全的改變，而在生命得以改變後，

就開始全新的人生，這人生也有新的目標，就是永遠追隨耶

酥基督，做耶酥所言所行的，這就是教友的「職務」了。



4 I 職務概論

今天社會經常談到「毋忘初衷」 ，為教友也是有意思

的。在這裡，讀者不妨想想：自己最初領洗，加入教會，有

什麼期盼或目的呢？

• 希望自己的生活更有意義？

• 希望得到永生的保證？

• 希望加入教會這大團體？

• 渴望領受基督的聖體？

也許還有其他不同的答案，但是，相信只有很少數的

領冼者，在領洗時就已經明確地瞭解，自己成為基督徒的

使命，以及自己如何服務教會。甚至有教友可以會説：為何

我們要為教會而付出呢？正如思考題所問，如果我們把教會

視為一個日常生活以外的休閑場所，參與彌撒是一場心靈冼

滌，可以嗎？

相信願意閲讀這教材的教友，都不會是以上的這種教

友。我們不能把教會視為一個休閏場所丶匕靈安慰，原因

很簡單，就是在領冼時，每一個教友都加入了救主基督的奧

體，分擔了基督的三重救恩職務：即作為司祭、先知和君王

這三項屬於教友的基本職務。正如《天主教法典》所言：

基督信徒因洗禮加入基督的奧體，成為天主的子民，因

此各按自身方式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和王道的職務，

依各自身份奉召執行天主賦予教會在世界上應完成的使

命。 (204條第 1 項）



I 
重元一· 導言 I s 

因此，藉著洗禮，每位基督徒都在信仰上享有同等的

崇高身份和尊嚴，但卻按各自的生活背景，以不同的方式，

過信仰生活和履行他們所分擔的三重職務。

「在俗」是教友的荇質（參閲《教會憲章》 31號） ，教

友因 他們領受的聖冼和堅振聖事，在俗世環境中生活。他

們或是個別地，或是群體地，或透過協助聖統，分擔救主基

督和教會以下三項職務（參閲《教會憲章》 33-36號）

(1) 司祭（聖化）職務：

以自己一切工作、祈禱、褔傳活動、夫婦及家庭生

活，每天的辛勞等，聯同基督十字架上的 牲，獻給天父，

作為屬靈的祭品，以聖化世界。

(2) 先知（見證）職務：

以善言、善行、善表，在日常生活中，為福音的真理作

證；也透過有深度地學習教義和信仰反省，發揮教友的「信

仰意識」 （參閲《教會憲章》 12號）

(3) 王道職務：

在福音精神的光照下，促進正義、仁愛、和平，以移

風易信和轉化社會環境和文化，藉此建立由基督君王所统馭

的新人類團體，以促成天國的圓滿實現。



6 I 職務概論

關於這三項職務的內容，往後會再有介紹。這裡先説

明所謂職務，就是指實踐教友的使命，而煊使命包括三個幅

度，就是司祭、先知和君王的職務。在教會內，職務又是指

向工作。

4.1 從教律來看

我們不妨先按昭《天主教法典》，從最狹義的角度來

説明什麼是職務： 「教會職務，是為達成屬靈目的，由天主

或教會以固定的方式所設立的職責。」 (145條第 1 項）

由於法律是要明確地説明、界分事情，所以在這段説

話裡，職務是指向一個法律界定的身份，就是「以固定的方

式所設立」 (established in a stable manner) 即常設的丶

穩定的、有持續性的——服務（例如，擔當堂區主任司鐸或

慕道班導師） ，而不是短期便完成的事工或訂劃（例如推行

堂區週年計劃或協助某項活動）。要謹記，這是占律上的定

義，它有明確的內涵，卻不是答案亡全己。

不過，上述條文也有其啟發庄。它指出，固定的

職份，是為了「達成屬靈目的」 (to further a spiritual 

purpose) '即直接或至少間接與教會的司祭（聖化）、先

知（訓導）和王逍（治理）職務這三項救恩使命有關的事

工和服務，而不是一如俗世團體為達成俗世目標的事工和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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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按昭教律，由教友負起教會職務，也有基於聖

秩聖事的一些限制，亦即是：神職人員（道裡單指主教或司

鐸）擁有教會架構組織的治理權，教友則只能分擔治權的行

使 (exercise) '不能以教友身份擁有治權。正如《天主教

法典》 129條規定:

1項：教會的治理權，由天主所制定，也稱為管理權．

依法規定，領有聖秩者為亨有治權的合格人員

(capable of the power of governance) 。

2項：在冶權的行使上，平信徒得依上協助之。

這裡的關鍵就是， 「協助」指的是什麼？而簡單地説

明，這是指教友「能夠分擔」這份由基督而來的治權，也

就是説，在教會的允許下，教友可以參與教會的冶理職務，

擔任若干服務。這可説是教友參與教會職務的其中一個立足

點。

我們要留意的是，法律是明確清晰的條文，把各項事

情都用嚴格的規範來表達，但當中未必能夠把信仰裡更微妙

的地方表達出來。故此，這裡談論教律中如何看職務，固然

有助我們釐清有關職務上的疑問，但我們不要過度演繹，因

為教會不是－個單純由架構組成的團體，卻也有它萁形可見

的一面。

由某屬靈目的出發，在教會生活裡一路發展，最後形

成固定的模式，是每一個職務所依循的發展過程。在往後

的單元裡，我們會探討職務在歷史上的發展勻見證以上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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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但這也説明，當有一個屬靈目標需要實現，由開始直到

它成為固定的模式，在整過程裡，正正需要教友的努力。

因此，在以法律來定義「職務」的同時，我們不妨也

從「我」這個主體來定義職務。

在教會內，工作可以有兩個指向。第一個是「職份」 : 
這主要是指聖統制裡的各個幟份，包括主教、司鐸及執事

等。在教會這兩千多年的發展中，部份職務已經職份化，成

為教會內有形組織的主要構成部份。到了近年，這種職位

化職務，也逐漸體現在平信徒身上，例如，在香港「牧民助

理」就是職位化的職務的嘗試，意思是説，教會內需要人做

某些工作，而教會具備固定的崗位，只要有人擔任這個崗

位，教會團體內的成員，都明白擔任這崗位的人士，以及會

為大家做什麼，有什麼權力和義務。舉例來説，當一位執事

晉鐸，成為司鐸，他就是擔任了司鐸這職位（同時也是擔

任這職務） ，教友就很容易明白，司鐸會負青在室區舉行

聖事，他是堂區的負責人，但有教會亡權威了勺。不廑是司

鐸，就算是教友，也可以有這樣的識份，只要擔任教會內所

設的職份，但就有自己的義務和權利，而池在這職份上，就

要盡責。

不過，教會內也有一些工作，不是「職位化」的，卻

也同樣需要不同的教友去負起。關於這一點，相信教友也很

訥悉了。教會是人的祖織，需要不同的人來負起不同的責任

和提供不同的服務，許多事清都不屬於教會既定的工作，自

然也沒有什麼職份，卻需要人幫忙的。舉例來説，有些地屆

需要教友幫忙探訪計區裡行動不便的教友，神父因此找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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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幫忙，這就是教會內的工作，但是道並不是教會內的一

個職份，卻可以是一份職務。

因此，當我們談職務時，可以同時指向此二者，即職

份與職務，而且在發展的過程裡，職務可以形成職份，而職

份也可以變成有名無實。所以，讀者要在往後的討論中，要

留意這個動態的變化。

在這個學習的過程的開墻，首先要閂旳是：你可有－

個職務？更正確來説，你在教會團體裨，可有一個職務？

這個問題可能會為你帶來困惑。你可能是一位主日學

的導師、司琴、聖詠團的一員、收奉獻……甚或，你只是星

期天才上聖堂的教友。皿論是哪一種情況，你仍然可能有點

困惑，就是這算不算是職務呢？

反過來説，你可能是一位終身執事、司鐸、修士、修

女，而或許因為這身份，令你可以理直氣壯地説，自己在教

會內有一份職務。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職務，就是自己在教會內的一種身份唁？如果是這

樣，在教會裡，永遠都只有少數人是有自己在教會團體的職

務，其他人都只是被動的參與者：這是否一個理想的狀況？

也許暫峙讀者未能清晰地回答這問題。不打緊，在往

後的學習裡，正好讓我們一同探討職務的含意，也與讀者一

同探索自身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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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會職務雉多少

以上從定義入手，簡短地説明「職務」狹義的含意。

不過，有關教友職務的討論，其實自梵二以後才開始，而且

基於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教會內的所有職務，都是由聖统祠

內的成員（主教、司鐸或執事）包辦，所以梵二以後提出教

友也能在教會內擔任職務，可説是一種極為「移風易俗」的

嘗試。殖方面的進展當然不容易，因為要人的概念改變，需

要很長時間的沉澱。

正因如此，當我們在上文肯定教友也有職務時，即時

就要面對一個問題：具體來説，教友能夠擔當什麼職務呢？

以下嘗試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初步地探討這問題。

5.1 從類別來看

(1) 與聖事和禮儀有關的職務：有人訂為，天王教信

仰的重心都放在感恩禮上，所有教友最閼二］，都是王日彌

撒。萁可否認，彌撒在我們的信仰生舌裡有恨重要的意義，

也是我們最明確地與教會保持聯擊的表達万式，所以，教友

在教會內的職務，很多時都與聖事有關，特別是感恩禮，亦

即為聖言及聖體服務。

這可以包括宣讀職、祭台服務職丶參與歌詠團與送聖

體等。這些服務，都有助聖事的順利舉行，並且為聖事提供

若干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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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領導和管理有關的職務：從最基層來看，一個

善會丶一個信仰小團體的領導，都是屬於管理的職務：當

然，善會可大可小，有些善會擁有的人數甚多。此外，不同

的團體性質也有很大分別，所以需要的管理技巧也可以差別

很大，而不同的團體都有其獨特的管理技巧。為讓這些團體

能夠更好地傳播福音，管理是很重要的。

再進一步的，是堂區的管理。雖然堂區的負責人是司

鐸，但堂區議會本身也負起部份領導及管理的工作，而這份

工作實際上要求各方面的知識，特別是要明白職務的意義。

(3) 與宣講有關的職務：這包括兩万面，一方面是向

未信者的傳教工作，一方面是對領冼者的再培育，二者都可

屬於宣講的範疇。向未信者官講，具祖織性的宣講，包括主

日學、慕道班；至於教友的延續培育，就更加多方面，上至

聖經解讀，下至神學院正規課程，都可歸入這一類。

因此，與宣講有關的職務，有很多空間，亦有不少教

友參與其中。

(4) 與社會服務有關的職務：對應教會的僕人角色，

服務是教會很重要的一種工作，而教友的職務，同樣可以

包括各種服務，而近年這種服務也愈來愈多，無論是教育工

作、牧靈工作等，在社會各方面，我們都需要不同的服務工

作，而這也是我們今天要好好思考反省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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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從教律來看

上一節，我們嘗試從教友日常生活的角度來看看什麼

是職務，而在道一節，我們就從教會的法律來看看，按照教

會的法律規定，教友能夠在教會內負起什麼工作。

其次，繹《天主教法典》詔可的教友在各方面的工作，

包括聖化職務（參閲《天主教法典》 835條4項） ，及與之相

關的普通司祭職的工作（參閲《天主教法典》 836條） ，這

也可以視為上文岐到教友參與禮儀中各項工作的法律基礎。

另一個很重要的範疇，就是先知宣講及傳教的職務。

按照《天主教法典》 225條，教友既在領冼後擁有傳教的權

利和義務，所以傳教是教友必要的工作。在今日的世界，教

友這種傳教的工作，尤為迫切，這在以後的內容中會再加以

説明，但在這裡，我們可以從教會的法律中找到基礎，支持

教友也有傳教或福傳的使命，而具體來芷，道萱是要冝講及

信仰的培育。在《天主教占典 一61 f和明唯指出，為傳播基

督信仰的內容，教會可以盡力在不同的場合裡，採用不同的

方法，包括個人的講述，又或是印刷資料等等，以求向人傳

播基督的福音。

最後，是管理的工作。在多條教會法律裡，指出教友

可以參加教會內不同層面的管理工作。煊些管理工作的範

圍很廣泛，包括以專家或諮議身份，參加各種委員會。以香

港教區為例，教區成立不少委員會，當中的委員不少也是教

友。教友在這些委員會內，按其專業，為教會提供意見，甚

至推動政策，以協助不同方面的福傳工作。 （參閲《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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沄典》 229條 1 及2項）還有的包括參與教區會議、區域主教

會議、教省王教會議等（參閲《天主教法典》 463;443條） 。

以上都屬於常規情況的教友工作，即在一般情況下，

教友都可以擔任以上的工作。然而，有部份工作不是常設

的，例如教區會議就是约十年才召開一欠。還有一些職務，

在特殊的情況下，按照法典的規定，教友也可以擔任，而這

些特殊情況，就是指司鐸下可能在場，而又有舉行的迫切

性，例如為人授冼、證婚等，如果領冼者垂危而不可能等

到神父前來，教友可以為地授洗：某些偏遠地區｀不能等

到神父來到才結婚，在教會的准許下，也可以由教友證婚

（參閲《天主教法典》 861; 1112條） 。

护別提這些特殊情況．目的就是要指出．教友其實分

享了司鐸的職務：這些職務，在正常的清況，是由司鐸夾履

行某些聖事性的職務，但這並不表示，教友對這些聖事完全

沒有可能參與。這裡想突顯的，是教友也是教會中重要組成

部份，而不是在聖统制以外的外圍成員。

5.3 小結：教會職務的定義

如果我們從教友自身來看什麼是職務，屬靈目的仍然

是起點，但這個屬雹目的卻是由個人開始，即我們要問，

自己在領冼後，從聖神處領受了什麼恩寵，是需要「我」這

個教友來實踐，這就是教友職務的進行，也可以稱之為「召

叫」。因此，為一位教友來説，職務的起點，是一份由天主

而來，屬於教友自己的「召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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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這種召叫不是為個人的，而是為團體的益處，

因為職務本來就是指向服務，所以由召叫而來的職務，必然

地與服務有關。既然是服務，當然有服務對象，而職務的服

務對象就是教會。這裡説服務對象是教會，一方面是指職務

的工作內容可以是在教會內服務，另一方面，也可以是因為

要達到教會的目的，從而服務教外人士。例如，德蘭修女的

服務對象是垂死者，他們並不一定是教友，但是德蘭修女仍

然是為教會服務，因為她以基督的精神在人間裡工作，讓天

國臨在，道本來就是教會最重要的工作。

在這個服務的過程裡，許多時候，教友的召叫都是逐

步成熟的，而在成熟的過程中，這個召叫的具體內涵會漸次

清晰，當它清晰到一個地步，這就是一個被召叫的使命。

故此，從教友的角度來看，職務是由召叫開始，透過

在教會內服務，這召叫得以滋潤並且逐漸成熱，而最後它在

教會團體內得以肯定，就成為該教友實踐使命的具醴表達方

式，而這就成為「職務」了。

在以後的各侗單元悝，我們氕是探討這個過程，並且給

予大家不同的万向，希望能幫助讀者思考自己的「職務」°

6. 從今天的實況思考「職務」的落實

在這部份，本書借用張春申神父的討論架構，結合香

港的現況，為讀者分析「職務」的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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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從教會的結構看職務

今天教會結構裡，聖浣制仍然是核心主體。具體來

説，香港教區有不同的堂區，而每個堂區的重心，仍然是

主任司鐸。這種結構，為職務來説· 好處是為我們帶來了秩

序。試想想，如果沒有神父主持大局，堂區的情況會如何？

沒有一個權威在其中，混亂是免不了的。

在往後的單元裡，我們會探訂職務的歷史發展，當中

會談到，在最初的時候，職務是自發的，往往是神恩性的，

如保祿在《格林多前書》中談到，聖神哈予不同人不同的神

恩．因此各有自己在教會內的職務，並且列出這些職務。但

是，保祿正要指出，這些不同神恩而衍生的職務，在教會內

仍然需要秩序， 「一切都應為建立而行」 （格前 14:26) • 

正好説明，單純地以神恩來決定自己在教會內的職務，並不

能建立教會。

因此，在往後的發展，教會制度逐漸形成｀以司鐸為

中心的教會架構，成為天主教會的重要結構。不同的信徒可

以在教會內擔當不同的職務，但是，從結構來看，應以聖统

制的職務為領導者，特別是在聖事上。這樣做，並不是要突

顯司鐸在教會內的地位，而是為使整個團體的發展，有更好

的管理。

正由於這個特點，在往後的單元裡，會再解説公務司

祭職與普通司祭職的分別。公務司祭職是屬於神職的，而所

有教友都分擴普通司祭職，故此彼此的職務有相通的地方，

但教友的職務，需要司鐸的領導，也是由秩序所決定的。這

種結構，為今天的職務發展，有其好處，也有其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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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好處而言，就是教會的發展能夠井然有序。由於在

結構上以神父為中心，即使教友有不同的看法，期盼不同的

工作，也需要得到神父的同寶、合作，而不會出現各自為政

的情況。特別是神父能夠看到時代的徵兆，集中團體的力量

在最適切的地方，發揮最大的功效。

舉例來説，如果堂區處身於貧窮人口較多的社區，與

貧窮者同行就是堂區的使命，而主任司鐸能夠把團體的力量

聚隼在這問題上，由扶助貧窮入手，自然能召喚到有此神恩

的教友，並且啟迪他們如何發展自己的職務，並且在彼此影

響，更圓滿透徹地理解這職務。與此同時，司鐸的帶領，能

夠讓實踐冇條不紊，不會各自為政，造成重複甚至衝突的情

況，這才是職務實踐的最佳方法。

從壞處來説，由於以司鐸為中心，有可能導致的閂

題，包括教友被動，未能發展自己的職筋，如果司鐸未能真

切辨認當前教會的問題，又可能促使識務的失隹或鍇誤地聚

焦了。

舉例來説，如堂區 f三方尸户言情乩較佳的社區，堂區負

責的神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扶貧上，只關顧少部份教友，並

且經常帶領教友到另一個社區濟貧。扶貧誠然是好事，但是

覯開了堂區教友生活的實況，未必能帶來足夠的動力。

6.2 從教會盅要看職務

談到教會需要，指向兩個方面，首先是教會內部的需

要，其次是教會面對世界的需要。內部需要的其中一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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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信仰上的培育成長。我們不妨看看《夭主教法典》有

關教友的權利：

基督信徒有權將自己的需要，尤其積神上的需要以及期

望，向教會牧人表達。 (212條2項）

基督信徒有權利由教會的牧人，領受教會精神財富的幫

助，尤其是天主的聖言和聖事。 (213條）

基督信徒既因聖冼而蒙召．以度符合福音訓導的生活．

就有權利接受天王教教育，學占垢養人格之成訥，同時

並詔識救贖的奧蹟而度生活。 (217條）

在過去，教友在慕道班中學習到得救的道理，已經足

夠他們過日常的信仰生活，所以不需要進一步的培育，但今

天的社會愈趨複雜，教友既有的知識，未必足夠他們面對生

活，傳教時也會面對不少挑戰和困難，全都需要再進一步培

育。與此同時，司鐸數目的減少，令煊些培育工作，更難全

由神職來負責。以香港堂區為例，由神父主講慕道班的情

況，絕鈿僅有，這正好反映，由神父負責培育工作的困難。

在這種需要下，教友肩負教友培育的工作，參與教師

的職務，便可回應這些需要，並且是彝常合理的事清。

還要留意的是，除了知識培育的需要，其實還有其他

的教會內的需要，不再是陣父可以全部承擔，例如，如在聖

事中的不同的職務，都需要教友的參與了。

以上是教會內部的需要，而另一方面，就是教會面對

世界而產生旳需要了。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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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以來，教會對自己在世界的角色的理解，由以往

的領導者，走向以服務為主的僕人模式。教會不是高高在上

的一群教友，而是在世界裡服務的僕人。這服務的核心是傳

播福音，即可以透過服務工作，把耶鯀基督的福音傳給世界

裡不同的人，正如耶穌基督在世界裡行走時，也是透過治病

驅魔來傳播天國的喜訊。

因此，《天主教法典》説： 「基督信徒有義務及權

利，努力使天主救世的福音，儘快傳給普世各時代的人。」

(211條）這句話告訴我們，聖化世界的責任，並不是只在

神父身上，而是整個教會裡每一個成員都有責任。同時，這

種聖化是改變人的內心，也因此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此更

加具體地説： 「教會和她的傳教士也藉辦學校、醫院、出版

社、大學和實驗農場來促進發展。但是人民的發展主要不是

得自金錢、物質援助或工業技術的方法，而是得自良知的塑

造，以及思想方式及行為法則的成熟。」 （《救主使命》通

諭58號3節）

如果教會的使命是聖化世界，改之每一涸人的內心，

明顯地，只靠神父工作，是遠遠不足夠 c 特別是需要傳教的

地方，往往都涉及更專門的丁」工，如醫院牧靈、善別等，各

自都有其專門的一套方沄，回暉不同的需要，所以教友的參

與就變得更重要了。

6.3 從神恩角度看職務

保祿在他的書信裡，採用同一個字 (charisma) 指向今

天我們所提及的「職務」與「神恩」兩個詞語，由此可見，



璽元一· 導言 I 19 

職務與神恩，在保祿看中，二者是同一回事。為保祿來説，

教會內各個職務，都是由神恩者來擔任· 所以他説：

同樣，我們眾人所受的聖寵，各有不同的恩賜：如果是

説預言，就應與信德相符合；如果是服務，就應用在服

務上：如果是教導，就應用在教導上：如果是勸勉，

就應用在勸勉上：施與的，應該大万；監督的，應該殷

勤；行慈善的，暉荳和顏況色。 （羅 1.2:6-8)

這裡「恩暘」一詞．就是指神恩了，可見在初期教

會，職務的根源，就是神恩。那麼，在今天教會，是否也該

如此呢？當中值得考慮的是以下幾點：

(1) 專業趨向：在其他單元裡，會進一步分析神恩．

但簡單來説，神恩是賜予個別信徒才智、長處或能力，讓他

們加以發揮善用，來建樹教會。所以，神恩是透過職務，得

以發禪出來，成為建設教會的力量。

在過去，這種能力可以直接與一些教會內的職務連結

起來，但是到了今天的教會，由於知識的急速膨脹，社會情

況的複雜性，很多職務都需要更專業的人士才能夠擔任。要

留意的是，這裡所指的專業，是指在今天的職務，有很多知

識需要掌握· 例如團體領導需要管理的知識：醫院牧靈需要

輔導病人的知識，但是不可以把本末倒置，霎成只要有知

識就可以成為職務，因為職務的核心，仍然在於神恩，而有

理由相信，具有該職務神恩的人，對於掌握這職務需要的知

識，亦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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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萁可否認，今天履行職務需要特定的知識，不

然不容易達到建設教會的目的，所以培育成為教友職務很重

要的一部份了。

(2) 靈修趨向：具有神恩者在今天實踐職務，固然需

要學習，但更需要轉化和成長。今夭教會內經常有一種錯

覺，評為教友付出時間努力在教會內，讓教會得益，自己就

必然得益。其實這不是必然的。神恩是一種潛在的能力，卻

必須在服務中不斷具體化和成鷯。如果教友自己不能好好運

用這份來自天主的能力，可能弄巧反拙。例如，一位教友為

教堂插了許多漂亮的花卉擺設，是源天主的召叫，讓她在美

化聖堂上出力，但她可能在勞心勞力以後，得不到別人的讚

賞肯定，因此心生不滿，離開教會，這就是個人不能好好回

應天主的召叫，善用神恩的後果。

所以，當人不能正確地運用自己所獲得的神恩，回應

天主的召叫，就顗法充份地實踐信仰。要走天王哈我們預備

的道路，靈修是不可或缺的。我們如不能俁持天王與自己的

關係，就羆法真正地連用神閂去助己助人，這是履行職務時

要留音的地方。

另一方面，按保祿的説法，不同的神恩都源自聖神，

故此領受了神恩的信徒，彼此在實踐職務上應該是和諧，沒

有糾紛的。但實際上，教會團體內部，並不一定和諧融冷。

早在保祿時代的格林多教會，就已翌有不同神恩者之間不少

的爭執，需要保祿加以調停。因此，如何在服務的同時，學

會愛人，是靈修的功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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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保祿還會在《格林多前書》中寫下「愛德

大憲章」 ，當中正好指出，即使有先知之恩或語言之恩，如

果沒有愛，也是沒有用的。在這裡，愛的形成，正好是來自

靈修。我們唯有與天主維持一份深切的關係，才能在愛人，

與其他神恩者一同實踐職務，而不致為衝突矛盾所苦。

綜合以上兩點，讀者不難明白，召叫固然是職務的根

本，但是由召叫到職務，或説是成訥的職務，與培育是密不

可分，造種培育既是知識上的，也是靈性上的。教友因為自

己的神恩而投身教會內某一職務，他固怯要墻加與職務有關

的知識，同時也要好好作靈修修養，不叭就會把職務變成單

純的工作，而不是真正建設教會的職務了。

在往後的單元裡，會進一步探究這此問題。

6.4 從實踐看職務

職務的討論，與其他神學課題有一根本的分別，就是

其實踐性· 而這實踐與教會生活丶社會實況有極其密切的

關係。有關教義的討論，雖然要針對當代的思潮，但是與日

常生活並沒有直接關係，其他倫理與禮儀，即使有實踐的問

題，卻也不同於職務。因為職務是一種具體真實的工作，完

全是在現實裡呈現。因此，就有所謂實踐的角度。

首先，職務的形成，團體必然有一個認知的過程，如

果團體對職務沒有足夠的認識，擔任職務者，如何可以在團

體內好好工作呢？這個訒知｀又可以分為兩部份，一部份是

資訊上旳詝知，另一部份卻是由認知而來的認同。所謂資訊



22 I 職務概論

上的認知，就是一個職務的性質、工作、意義都是讓教會團

體的大部份所知曉甚至瞭解，這樣團體才有可能知道該職

務的存在，並且進一步歡迎與尊重。在這一點上，不同的職

務可能有不同的發展過程，有些職務能夠在一開始就有清晰

的界定，但也有些職務是逐漸發展成孰的。氘論是哪一種情

況，都需要讓教友明白知道陔職務的性質與目的，以及它與

教友的關係。

另一個要關注的地方，是職務與本地化的關係。上文

提到職務與神恩的關係，側重的是個人層面，因為神恩是內

在於個人的，這裡談實踐，就側重職務與團體的關係，而我

們要緊記，職務是源自團體的需要。正因為源自團體，每一

個團體都是處身於某個具體環境的，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故

此職務必然要關注到文化問題，要切合團體所在的文化，不

然就不容易實踐了。

上文指出，職務的出現，與教會要向世界傅播福音有

很大的關係，因此，教會與社會的閼俘｀也會影響到職務

的出現。在香港，教區與社會日勺訂俘，昃大程度是在慈善事

業及教育工作上連擊起來｀因此有開的職務，也往往與此有

關。為香港的情況來説，問題即在於：有些機構已經成熟，

但是在傳播福音方面，似乎又進入停滯不前的地步。如何在

既有的框架內，可以再上路，繼續宣揚福音的工作？這就是

本地化的其中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實踐的問題，就是管理的問題。信仰團體固

然有其奧蹟的一面，但它同時是一個由人組成的團體，自

然有人事上的管理問題。今天教會與時並進，引入現代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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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法．但是，教會並不是一般的公司、社團，它本身是沮

織的同時．又是一個信仰團體，因此有其獨抨性。在煊情況

下，如何在管理層面，讓職務更好地發展，就是需要關汪的

重要問題。

舉例來説，不少教友基於信仰的鄄誠而服務教會，擔

任不同的工作，而分文不收。這種清況，在一般的公司不會

存在。但是，某些職務需要教友持久而投入的參與，就可能

需要是受薪的工作。如何占別呢？富山有不少仄色地帶，需

要思考。這是置理與職務其中一個大挑戰。

6.5 思考

以上四點，從四個方面，為大家討論職務提出一個重

要的大綱，而在以後各本書中，我們會仔细地加以討論。在

此，讀者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所處身的信仰團體：

(1) 是否具已釐定程序，可以讓職務成長？

(2) 現有的職務，能夠滿足內在與向外傳播福音的

需要？

(3) 能否發展神恩，讓神恩成為職務？

(4) 在實踐上有何囪難，能夠在管理層面，讓職務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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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錄

活動

活動一： 邀請各學員分享，他們認為自己在

教會團體內，是否有職務？如果

有，請舉出自己有什麼職務，説明

這些職務的性質；如果沒有，也

可以解釋，為什麼覺得自己沒有職

務。

活動二： 邀請各學員以圖畫來表達，他們心

目中的教會內工作是什麼。可以用

5-10分鐘繪畫，並在完成後，交換

欣賞，然後找其中一兩位出來分享

自己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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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單元一裡，嘗試為讀者介紹「職務」一詞的含義，

透過不同的角度，讓讀者可以多角度地思考， 「職務」一

詞的意義。不過，無論如何反省思考，以上的説明可能都是

偏向抽象，所以有需要回到更具體實際的脈絡裡，這有助讀

者進一步釐清職務一詞的含意。因此，在這單元裡，就開始

談談聖經裡有關職務的解説。這一方面是從歴史上看職務是

什麼，但另一方面，也是為往後討論職務時，先找出聖經上

有關教會職務的根據。因為聖經所啟示的真理，是教會生活

的標準，當教會團體感到不容易判斷如何做，回顧聖經的內

容，反思基督與初期教會的言行，有助選擇在教會職務上符

合啟示真理的方向。

故此．在這單元裡有閼職務的聖經經文，在往後的幾

個單元裡，會再度出度，因為當解説今天的職務，必須印證

初期教會的做法，才能符合聖經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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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讀者閲畢本單元後，應能：

• 明白舊约裡「召叫」、 「司祭」、 「先知」及

「君王」的含音，並反思這些含意為今天職務有

何意義：

• 説明《宗徒大事錄》及保祿書信中有關職務的

概念，並反思這些概念如何幫助自己理解今天的

職務：

• 指出梵二以前的教會職務的特點。

1 導論

在這單元裡，主要是為讀者介紹在舊约與新約裡有關

職務的概念，雖然在舊約時代，職務這概念並未出現，但在

以色列民的生活裡，有幾個重要的服務，就是後代職務的重

要元素；至於新约，主要是討論《宗徒大事錄》裡有關職務

與神恩的關係，而配合保祿書信裡有關團體、神恩與職務的

關係，讓讀者對職務在初期教會的發展，有較清晰的理解。

4. 舊約裡的「職務」

雖然在舊約裡沒有明確的職務概念，但並不表示以色

列民從沒有領受由天主而來的事工，只是在當時，這種事工

是採用另一種方式來表達，就是以召叫為開始，而在舊約中

的司祭、先知、君王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後來的職務的雛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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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舊約中的召叫

思考：是否只有走向修道生活，才有召叫呢？一般教

友是否也有召叫呢？

在舊约裡，並沒有職務此一概念，但有召叫的概念，

而這種召叫，同樣是職務的一種。

在舊约裡，召叫的特質是為了民族的救恩，而這與今

天理解職務的形成，雖然並不完全相同，卻也有其值得借鑑

的地方。以下介紹其中幾位人物的召叫｀藉此反思我們對職

務的理解。

(I) 亞巴郎（參考『創世纪》第十二章） ：亞巴郎的

召叫是極不容易的，因為天王要求他放棄自己原來的生活，

走到另一個地方，重新開始。亞巴郎跟隨天王的召叫，原因

是來自他的信德。在現實生活裡，我們得到的召叫，也許不

是這麼戲劇性，但其本質是相同的，就是由我們原來的生活

裡，進入另一種生活；從世俗的生活裡，進入屬靈的生活，

而要做到造一點，同樣需要信德。

亞巴郎的行動，為我們的職務有一個重要的啟示，就

是憑藉信德，我們能夠從日常的生活裡，轉化到神聖的職

務中。有些時候，在教會內擔任一些工作，其實與其他團體

裡的工作沒有什麼分別。如果我是負責彌撒中的秩序，某程

度上，與戲院中的帶位員沒有分別。但是，其分別即在於信

德，因著信德，我們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同樣能辨別天主的

旨意，明白這工作不僅是一份義工，而是天主賦予我們的職

務，這就是亞巴郎的召叫給我們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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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梅瑟：有關梅瑟的召叫，有一組對話，為我們今

天反思職務，有很重要的意義：

梅瑟對天主説： 「我是誰，竟敢去見法朗，率領以色列

子民出離埃及？」上主回答説： 「我必與你同在；幾時

你將我的百姓由埃及領出來，你們要在這座山上崇拜天

主，你要以此作為我派你的憑據。」 （出 3: 口 -12)

當天主召叫梅瑟擔任以色列人的首領，為他們出頭，

要求法老王放他們離去，梅瑟的反應是「我是誰」 ，意思就

是像我渲樣一個小人物，憑什麼可以做這大事呢？實在，天

主給予我們每一個人的召叫，都是神聖的大事，所以我們第

一個反應，多半也會梅瑟一樣，就是反問天主「像我這樣一

個人，能嗎？」

但是，天主的回應，有兩個重點，開解梅瑟的擔憂。

首先， 「我必與你同在」。天主召叫人，不是把任務分派給

人，就離開不顧，反而是一直與我們同在，支持每一個願意

回應的人，履行天主給予的任務。同樣地，我們擔起職務，

日久可能變成一種例行公事，也許在這時候，就需要重新音

識，天主是一起與自己工作，只是自己把天主遺忘了。其

次，成為領袖的「憑據」 ，就是一同向天主崇拜。雖然在那

時期，未有感恩禮，但是這説法已經指向人是在團體的共融

裡，成就自己的職務。職務的團體幅度，早在舊約裡，就已

經初步呈現了。

(3) 耶肋米亞：在舊約裡，每一個先知都是因天主的

召叫而發聲，這也是下文要進一步説明的先知職務。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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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先知的召叫中，又可以看到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夭工的

命令，許多時候都超越我們的想像，耶肋米亞的一生非常傳

奇，這裡不可能完全説明，但有一點為我們反思職務是很重

要，就是道召叫不一定如同我們想像那樣，而當中最典型

的，就是關乎耶肋米亞的召叫。天主向他發出的命令，並不

是耶肋米亞所能明白與理解的，但是他卻不得不宣講。道些

宣講令他痛苦，卻仍然不能不履行天主的旨意。

當我們在職務裡面對困難與痛苦，覺得這是行不通，

不妨讀讀耶肋米亞先知書，為我們會有很大的幫助。

4.2 舊約中的三重職務

8 思考：今天談到每一個教友都具有三重職務，就是擔

當司祭、先知及君王。這三重職務，與舊約有

沒有間係呢？

以上從個別人物的召叫，看看舊約為我們履行職務的

啟發，而從舊约的記述裡，我們又可以找到今天所言的教友

三重職務的基礎。這一節裡，讓我們看舊約如可看司祭、先

知及君王的職務。

4.2.1 司祭

在舊约裡，我們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意識到自己是被揀

選的民族，因此整個民族都是受到天主的祝福，而全民都是

屬於天主的。在此情況下，他們特別有一支派，也就是肋未

支派，以特殊的方式獻身，服待天主。這從《出谷纪》中可

以看到這種做法的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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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應從以色列子民中叫你的哥哥亞郎同他的兒子們……

立他們做我的司祭。 （出 28: I) 

當時選出亞郎及其兒子擔任司祭，就是要從事禮儀的

工作，給天主祭獻，而這後來就形成肋末支派的專責工作：

叫肋未支派前來，站在亞郎司祭面前，協助他服務……

任人民擅自走近，應處死刑。（戶3:6; 10) 

這裡要留意的是，司祭工作的專職化，其他人是不能

夠參與的，因此司祭們的工作有其獨特性，成為後來特殊司

祭職的根據。但這裡不是要説這一點，而是要指出，即使是

整個與天主結盟的以色列民族，他們也奉上祭獻。

在舊約裡提及的司祭職務，仍然是接近司鐸的司祭職

務，要到了新約，由此而衍生的基督司祭職，把司祭職務分

給在基督內的所有人，才近於今天所提倡的普通司祭職，這

可以留在新約部份再加以説明。

4.2.2 先雉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當君王出現，代表一種制度

性的職務的出現，那麼神恩性的職務，就不再顯示在領導

上，而另一種職務興起，就是先知這種神恩性職務。

在《戶籍紀》裡有一段有關先知的記述：

梅瑟……從人民的老年人中召選了七十人，令他們站

在會幕四周。上主來雲降下，與梅瑟談話；將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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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能賦給那七十位長老：這神能一降在徨們身上，

他們就出神説話；以後再沒有出神。（戶 11 :24-25) 

有趣的是，有部份人不在這七十人中，但在雲降以

後，同樣能夠出神説話。當時．若蒜厄想禁止那些人出神説

話，但梅瑟回答説：

巴不得上主的人民都成先知，上主將自己的精神貫注

在他們身上！ （戶 11 :29) 

這裡的記述，可視為舊勻裡有閾先知的起源，而在達

味王朝出現後，就有我們所理解的先知傳統出現，而一個接

一個的先知，出現在以色列人的歷史裡。他們為天主發言，

指責當權者的不公義，要求以民悔改。

這種在舊约裡的職務，其精神一直傳承下來，到了我

們今天，以符合今天的方式，保存下來。在此，我們先評識

先知職務的根源，而有關今天如何實踐這職務，在後來的單

元中，再作探討。

4.2.3 君王

回顧舊约中的歷史，以色列人由出谷開始，就由人來帶

領，正如《聖詠》説: 「由亞郎和梅瑟的手所帶領」 （詠

77:21) • 而梅瑟後來也選了一批長者幫助管理的工作，這

些都可算是「君王」的職務，就是管理團體，幫助整個團體

更好地運作。值得留意的是，在這階段，這種「君王」的職

務，仍殊頃向神恩性，即擔任領導的人，是由於他本身得到

天主的恩寵而成為這位置。正如在《民長紀》裡，以色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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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派各自為政，當遇上問題後，才由天主興起一個民長來帶

領他們，對抗外敵，煊種情況，就是神恩性的領導，領導的

出現，是基於特殊的需要，而針對這需要，團體得到一個特

殊的人物來領導它，以解決問題。

後來，隨著以色列人的社會發展，這種神恩性的領導

不再合用了。因為團體發展到一定的規模，管理的工作是

恆常的，而不是特殊的，故此管理工作也變成恆常的，故此

制度性的領導，就在這情況下出現，而採用舊约的表達，就

是：

我們也要像一般異民一樣，…...請你給我們立－個君

王治理我們，如同各國一樣。（撒上8:5, 20) 

這並不代表以色列人被其他異國同化，而是指出君主

制度，是真有需要的，而以神恩來決定誰當國家的領導者，

不再合符整個民族的發展。

道裡有兩點值得我們思考：

(1) 團體在不同時期，需要不同的領導。粗略來説，

在開創的初期，更需要神恩性的領導，因為這樣的領導具開

創性，是團體開始時需要，為整個團體建立方向。但是，當

團體穩定下來時，更需要的是制度性的領導，就是能夠固常

地管理團體，按罡團體的方向，有條不紊地加以推動。

許多時候，團體成長的困難，即在於由神恩性領導開

創了局面後，如何過渡到制度性的領導。為什麼不少團體

在興起之初，充滿活力，但在後來卻迅速衰落呢？其中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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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即在於神恩性領導的開創力，能夠凝聚成員，成就團

體，但往後的發展，神恩性領導仍然處於主導位置，往往就

不能把整個團體的力量發揮出來了。

從舊约的記述裡，以色列民都是經過多個民長後，才

意識到自己需要一個君主。那麼．我們能夠吸取他們的教

訓，更早就察覺團體需要怎樣的領導？

(2) 除了階段問題，還可以思考的，可能是比例問

題。在團體內，需要的領導是制度性的· 但也有其神恩性

的幅度。二者並不是對立的，反而是互相補足。當一個團體

建立了領導的制度後，是否忧永恆地一成不變呢？以堂區為

例，堂區議會是一個制度性的領導，能夠更好地應對堂區各

方面的需要．同時教友亦能更容易明白其領導者。不過，如

果議會就雯成一個處理常務的組幟，年復一年以相同的方式

來運作，當堂區在時代發展的進程中，開始有新的處境或使

命，這就需要神恩性的領導，與制度性的領導，互相補足，

讓團體更好地發展。

5. 新約裡的「職務」

' 思考：讀者有沒有留意，在新約的記速裡，初期教會

內 開始有不同的職務出現，當中有些是神恩性
的，也有些是職份性的。讀者是否可以舉出一

兩個例子？

如果説舊约時代有關職務的記述，仍然是處於起始階

段，到了新約時代．當中就開始出現與今天的職務相類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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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體服務，雖然在歷史的發展過程，它們都有所改變，但

當中的重要元素，可説都得以保留。故此，探討新約中的職

務，為我們瞭解今天的職務，會有所幫助。

在新約聖經裡，有關職務的描述，可以分為兩個主要

的部份。首先是在《宗徒大事錄》中的記述，另外則是在

書信中，特別是保祿書信中的記述。在《宗徒大事錄》中，

有關宗徒的被派遣及聖神的指引，有助我們明白職務裡的聖

神：至於保祿書信的內容，則是具體的職務發展，二者可説

是相輔相成，好讓我們更好地思考今天的職務。

5.1 ((宗徒大事錄））中的職務

在《宗徒大事錄》裡，教會的誕生，就是在聖神降臨

的時刻。故此，理解這時刻，有助我們明白職務的本質。

首先，在渲時刻裡，等候聖神降臨的人，包括十二宗

徒以及聖母瑪利亞、一群婦女以及一大群人（參閲宗 1: 14-

15) 。換言之，聖神賦予他們力量，建立教會，開始福傳的

使命，並不是個別的派遣，而在團體中接受派遣。

這裡還可以與《戶籍纪》裡七十人得到出神説話的能

力互相呼應，兩者訊息是一致的，就是職務不是屬於個人

的，它同時有其團體的幅度，這為個人反省自己的神恩時，

要特別留意。

雖然在道段經文裡特別提到有不同的人參與其中，成

為團體的一份子，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在記述這一大群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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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先記述的是一份重要名單，就是十二位宗徒，雖然當中

少了一個。

由此可以推想，聖神固然是降臨到團體當中，但煊團

體的成員不是完全的平等，反而是有其領導者，就是十二宗

徒。在此時期， 「十二」這數字是固定的，這固然有呼應舊

约中十二支派的含意，同時也代表一個負責領導的小團體，

有別於整個團體，雖然二者都是連結在一起。其次，宗徒有

其獨特的身份，因此在缺少一個的情況下，要再選上一人，

完成十二這數目，但所選的人，也是有條件的，就是與耶穌

一起生活過，而又見證他的復活升天的其中一位。

道一切説明，職務固然在團體內，但團體內是有不同

的職務，而促團體領導的角度來看．宗徒所組成的是一個領

導的團體，承擔 領導團體的責任。

在領受聖神後，伯多祿與其他人都開始宣講，向來自

世界各地的人，宣講基督的喜訊。這同樣幫助我們明白，職

務的核心，就是宣講。（參閲宗2) 隨後的發展，由於教會

團體的壯大，教會內不同的成員，擔任教會內不同的服務，

部份似乎與宣講沒有直拷關係，但這裡提醒我們，為聖言服

務為是職務的核心，即使一些教會內的工作，並沒有顯示它

與聖言的直接關係，我們仍然要時刻意識到，它如何與聖言

保持一份內在的關係，這才是真正的職務。

聖神的降臨為宗徒建立教會提供決定性的力量，而在

《宗徒大事錄》裡繼續記述初期教會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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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專心聽取宗徒的訓誨，時常團聚，擘餅，祈褡。

因為宗徒顯了許多奇蹟異事，每人都懷著敬畏之情。

凡信了的人，常齊集一處，一切所有皆歸公用。他們

把產業和財物變賣，按照每人的需要分配。每天都成

群結隊地前往聖殿，也挨戶擘餅，懷著歡樂和誠實的

心一起進食。他們常讚頌天主，也獲得了全民眾的愛

戴：上主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會眾。 （宗2:42-47)

這裡的記述，可以視為職務的結果，而不是直接説明

什麼是職務，但讀者很容易推想到，教會所以能夠很圓滿，

原因在於職務的成功。當宗徒能夠全力宣講，做好訓誨、擘

餅、祈禱以及團聚這些教會的行動，其實都是圍繞聖言而來

的。換言之，為聖言服務的最佳成果，就是一個真正的教會

了。

由於這裡以書卷作為分類，所以我們也特別在此提及執

事這職務，因為有關初期教會的執事職務，主要是見於《宗

徒大事錄》：

那時候，門徒們漸漸增多，希臘化的猶太人，對希伯

來人發出了怨言，因為他們在日常的供應品上，疏忽

了他們的寡婦。於是十二宗徒召集眾門徒説： 「讓

我們放棄天主的聖言，而操管飲食，實在不相宜。所

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檢定七位有好聲望，且充滿

聖神和智慧的人，派他們管這要務。」 （宗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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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段經文，為讀者理解職務，有以下幾點啟發：

(1) 職務的發展：執事的出現，並不是預設預定，反

而是教會團體的實際發展，形成新的職務，就如執事的出

現，是由於當時的希臘化猶太人抱怨生活上的不公平對待，

而宗徒又感到自身不適合做這些工作，故此就有執事的出

現。由此可見，執事本來的職務是「操管飲食」 ，即處理教

會內的實際事務。

(2) 不過，《宗徒大事錄》記述其中一位執事聖斯德

望的工作時，我們又發現，他同樣有宣購聖言。再到了三、

四世纪，執事就在大部份情況下，變成晉鐸前的必經階段

了。瑄裡譔讀者明白，即使是在教會聖统制內的職務，具有

固定的職份，其實踐的方式，也可以因暉時代的變化及教會

的需要，而有所變化。

5.2 牧面中的職務

以上就《宗徒大事錄》中的內容，説明在初期教會時

有關職務的一些特質，而讀者不難發現，道些特質，為今天

來説，更近於在理念上如何理解職務。因此，要更好地明白

初期教會的職務，不能不提保祿書信，特別是幾封牧函。在

這些書信裡，讀者可以窺見當時的教會團體裡，由於發展的

需要，逐漸形成的不同職務，而這些職務的特質，有助讀者

反省思考今天教會具體職務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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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厄弗所書》中的職務

在《厄弗所書》裡，保祿這樣描述當時的職務情況：

就是祂賜與這些人作宗徒，那些人作先知，有的作傳福

音者，有的作司牧和教師，為成全聖徒，使之各盡其

職：為建樹基督的身體，直到我們眾人都達到對於天主

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認識，成為成年人，達到基督圓滿

年齡的程度；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為各種教義之風所

飄盪，所捲去，而中了人的陰謀，陷於引入荒謬的詭

計。（弗4:11-14)

由近段經文裡，讀者可以看到以下幾個有關職務的重

點：

(1) 在初期教會，職務包括「宗徒」、 「先知」、 「司

牧」、「教師」這幾類。當中「司牧」的職務不太清楚，後

來也沒有再傳承下去，但其他幾個職務，分別代表領導的

「宗徒」、神恩性的「先知」以及神學家的「教師」 ，成

為後來教會裡重要的職務。

(2) 經文裡指出「使之各盡其職」 ，即不同的職務有

本身的工作，雖然大家都是為「有一致的信仰和認識」 ，但

各自的性質是不同。也就是説，教會內的職務，雖然目標一

致，卻不代表各人都在做相同的事情，甚至彼此之間可能有

若干的張力，並不是問題，重要的是趨向成孰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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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裡還強調職務是讓眾人成孰。許多時候，當談

到教會內的服務，大家都聯想到為團體工作，做好一件事，

如一次聚會、一台彌撒、一個講座。職務的關注點，往往是

事務上的完成與否，程序是否流暢等。但是，這裡指出，

「建樹基督的身體」 ，指向的是團體本身，而非事務；道身

體的建樹，在於眾人「成為成年人」 ，就是在信仰上成熟，

成為屬靈的人。原來，職務不是單純的服務，卻也能助人邁

向成全。

5.2.2 《羅馬書》中的職務

看過《厄弗所書》談當時幾點不同的職務後，讀者可

以把這段落與《厄弗所書》一同閲讀，對職務會有更深的理

解：

就如我們在一個身體上有許多肢體，但每個肢體，都有

不同的作用：同樣，我們眾人在基督內，也都是一個身

體，彼此之間，每個都是肢體。按我們各人所受的聖

寵，各有不同的恩賜：如果是説預言，就應與信德相符

合：如果是服務，就應用在服務上：如果是教導，就應

用在教導上；如果是勸勉，就應用在勸勉上：施與的，

應該大方：監督的，應該殷勤；行慈善的，應該和顏悅

色。（羅 12:4-8)

按阿道段經文，讀者可以思考有關職務的幾個重點：

(1) 正如《厄弗所書》中強調職務在團體中的作用，

這裡採用了基督身體的圖像，指出眾人在基督內，等於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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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身體，而不同的人，就是身體的不同肢體。對戸《厄弗所

書》的説法，讀者可以更清楚明白，在教會團體內，彼此是

互相關連的：既然個體與個體之間是好比屬於同一個身體，

那麼，彼此的服務，又豈會互不相干呢？

(2) 在説明身體與肢體的關係後，《睪馬書》提及在

教會內的不同服務，包括「預言」、 「服務」、 「教導」、

「勸勉」、 「施與」、 「監督」、「行慈善」等。這裡的説

沄，從另一個角度説明教會內的職務，並不一定是一種身

份，同時可以是一種服務。也就是説，如果一個教友領受了

「教師」的職務，他固然需要「教導」 ，但是，沒有這「教

師」職務的教友，是否就不能教導呢？從這段經文來看，似

乎不是，只在於是否有這「恩賜」。

當然，在新约中的描述，教會的制度仍然在形成中，

如何理解個人的神恩與職務之間的關係，仍然在探索的過

程，但也正在此形成的過程裡，讓讀者明白，職務與服務之

間，不是劃上牢不可破的等號。

5.2.3 《格林多前書》中的職務

最後可以看看《格林多前書》的看法，這裡有兩段經

文，關乎職務的：

祠恩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聖神所賜：職份雖有區別，

卻是同一的主所賜；功效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天主，

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聖神顯示在每人身上雖不同，

但全是為人的好處。這人從聖神蒙受了智慧的言語，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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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卻由同－聖神蒙受了知識的言語：有人在同－聖神

內蒙受了信心，另有人在同－聖神內卻蒙受了治病的

奇恩；有的能行奇蹟，有的能説先知話，有的能辨別神

恩，有的能説各種語言，有的能解釋語言，可是，瑄一

切都是這唯一而同一的聖神所行的，隨祂的心願，個別

分配與人。 （格前 12:4-12)

這一段經文的重點在於「神恩」 ，是下一本教材的重

心，但為我們理解職務，仍然有其重要性，因為這指出個人

辨別自身的職務，是透過聖裨給予自己的神恩，這神恩促使

我們明白自己該在教會內做什麼服務，同樣也指出，即使職

份不同，其根源都是一樣，就是來自聖神、來自主。在教會

內，不同人擔任不同的服務崗位，甚或不是明確的職份，但

從信仰的角度來看，各種服務沒有誰貴詛賤，因為它們都是

源自聖神的。

保祿正正是先説明這前提，然後位繼續説：

你們便是基督的身體，各自都是肢體。天主在教會內所

設立的：第一是宗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

是行異能的，再次是有治病奇恩的、救助人的、治理人

的、説各種語言的。 （格前 12:27-28)

在這裡，不同的職份是有次序，這種次序是基於需

要，因為教會是人的組織，所以需要有人作為中心，組織管

理整個團體，所以宗徒是第一，神恩性的先知是第二，負責

教導的教師的第三，如此類推。當我們讀這一段章節時，很

容易有一個印象，就是宗徒最大，先知其次：應用到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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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生活，就是主教最大，而一般教友就是不太重要的。但

是，這段經文要與上一段經文並問才能明白它的真王寶思：

教會團體需要次序以維持其組織，但這次序不是等級上的高

低貴賤，因為任何一個職務、各種神恩，都是來自聖神的，

而不同的職務的分別，就如同肢體的不同，各自有不同的功

能，各自發揮自己的作用，卻不能説，手指是高貴的，鬪趾

卻是低下。

6. 新約中的具體職份

在新约書信裡，除了以上有關職務本質的反思外，在

三封牧函裡，還有一些有關當時的具體職務的述説，同樣有

助讀者明白今天職務，所以煊裡也簡單説明。

在幾封牧函裡，讀者可以看到幾個職務的名字，當中

包括長老、監督。這不僅見於牧函，同時也見於《宗徒大事

錄》，如記述到召開宗徒會議時， 「宗徒和長老們就開會商

討此事」 （宗 15:6) • 而另一處又提到「保祿從米肋托打發

人到厄弗所，請教會的長老來」 （宗20: 17) 。雖然這兩個

名字不同，但按今天對相關經文的解説，二者並不能截然分

開，當稱一個人為長老時，往往是側重其身份；稱他為監

督，指向的是工作服務本身。

在《弟鐸書》中有這樣的一段：

我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整頓那些尚未完成的事，並照

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設立長老：長老應是顛可指摘

的，只做過一個妻子的丈夫，所有的子女都是信徒，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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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被控告為放蕩不羈的，因為做監督的，既是天主的

管家，就該是集可指摘的、不自負、不發怒、不嗜酒丶

不暴戾、不貪污。 （鐸 1:5-7)

在這段經文裡，既指出擔任長老的人要有什麼條件，

而很自然地，就成為監督了。所以，這也很明確地證明，二

者就是指同一身份。在這段經文裡，談到監督的工作，就是

「管家」 ，為天主管理祂的家，就是教會。另一段也可以補

充：

那些善於督導的長老，尤其那些出力講道和施教的人，

堪受加倍的敬奉。 （弟前5:17)

結合兩段經文，不難看出，長老或監督的工作，就是

管理督導教會團體。

7. 梵二前的發展

由於本教材不是探討職務的歷史發展，而是提供一個

概括的歷史回顧，以助讀者反省自身的職務，所以在介紹過

初期教會的職務後，在梵二以前的發展，就僅以簡單重點來

説明。為什麼這部份如此簡略呢？原因是四世紀以後，教會

內的職務已經常規化，也就是説，聖统制的架構已經成型，

教會內的職務，由此逐漸從神恩性轉向制度化，職務的概念

被職份或身份所代替了，由長老、監督等初期教會的職務，

轉化為聖統制內主教、神父的鐸職身份，而逐漸只有這些身

份的人，才能夠在教會內，得到正式的承評，可以擔任職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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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是否所有的職務都由鐸職擔任呢？至少在較早

期時，並不是如此。如果看看一些早期的文獻，教會的職

份，由一品至七品，有七個不同的職份，需要不同的服務

人員。這七品就是：守門、驅魔丶讀經、輔祭、副執事丶

執事及司鐸。這七品的服務都與禮儀有關，這也是初期教會

以後，教會內的服務，都圍繞感恩禮而衍生的特點。由於萼

恩禮必須由司鐸舉行，很自然地，職務就變成只側重於神職

了。另一個特點，就是談到教會的職務，大家很自然就想到

與禮儀有關的部份，而較少留意到，考慮教會團體內的其但

服務，其實也是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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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錄

1 正如上文談到每個教友都有司祭、先知丶

君王的三重職務，以下從聖經中找出幾段有關

這三個職務的文字，讀者是否可以分辨，它們

分別指向哪一種職務呢？從這些經文裡，讀者

認為哪一種職務，為今天的教友來説，更為迪

切？

我必在你以後興起一個後裔，即你所生的

兒子，我必鞏固他的王權……我要鞏固他

的王位，直到永遠。（撒下7:12)

我們既然有一位偉大的，進入了諸天的司

祭，天主子耶穌，我們就應堅持所信奉的

真道，因為我們所有的，不是一位不能同

情我們弱點的大司祭，而是一位在各方

面與我們相似，受過試探的，只是沒有罪

過。（希4:14-1 5) 

那時我聽見吾主的聲音説：「我將派遣誰

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回答説： 「我

在這裡，請派遣我! .J 他説： 「你去對

這民族説：你們聽是聽，但不明白；看是

看，卻不理解。你要使這民族的心遲鈍，

使他們的耳朵沉重，使他們的眼睛迷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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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得他們的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覺

悟而悔改，獲得痊癒。（依6:8-10)

2 按照以上的描述，讀者覺得哪一項最適合

自己發揮呢？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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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

荒二後的職務觀

1. 緒言

在單元一裡，讀者初步接觸到「什麼是職務」這問

題，並且在學習後，應對職務有初步的概念：在單元二裡，

則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看「職務」的概念有什麼變化，

明白「職務」的根源，就是在聖經和教會傳承之中，同時也

看到這些職務的元素在初期教會的表達，如何在教會有形架

構 聖統制 之下演進，漸漸由職份或身份代表了初期

教會以神恩為主的職務特質，成為教會過去千多年的傳統。

這種職務的取向，在廿世紀前，一直行之有效。但

是，到了廿世紀，教會面對很多挑戰，因此亦讓教會團體反

省，究竟該如何理解教友在教會團體裡的位置，故此有關職

務的反思，也就出現了。特別是在梵二以後，教友參與教會

職務成為教會內一個重要的課題，而在往後的三個單元裡，

我們先要探討梵二的職務觀，然後考慮梵二後職務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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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閲畢本單元後，讀者應能：

• 説明梵二文獻的職務觀，

• 説明梵二後職務觀轉變的背景原因；

• 指出當代職務觀的幾個重點。

3. 梵二文獻中的職務觀

思考：一般來說，教友都知道在梵二大公會議頒佈了

四大憲章，其中《教會憲章》和《論教會在現

代世界牧職憲章》與職務有閼。以外，梵二還

有其他文件，讀者又是否知曉？當中還有些與

教友參與教會職務有密切閼係，讀者又是否知

道？

以上一節從原則上談論當代的職務觀，也許讀者會覺

得有點抽象，所以在這一節裡，就嘗試從梵二文獻中，選擇

若干章節，幫助讀者明白當代教會對職務的觀點。

3.1 教會是「天主子民」，分擔了救主基督的司祭、

先雉利君王職務

在《教會憲章》裡，採用了「天主子民」作為首個教會

的圖像，來讓教友明白「教會是什麼」。「天主子民」道圖

像強調，每一個教友都是因天主蒙召，彼此組成一個全新的

民族，就是教會。由於每一個人都蒙天主召叫，他們彼此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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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連繫，是首先以耶酥基督為樞紐，因此，基督是教會的

元首，而對每一個被召的人，回應基督的召叫所涉及的最

核心、最基本的職務，包括三個層面，即司祭、先知和君

王織務。《教會憲章》又從司祭職的角度．區分了一般教

友藉聖冼聖事所分擔的「普通司祭職 J '與神職人員藉聖

秩聖事而分擔的「公務司祭職」。 （參閲《教會憲章》 10-

11; 34-36號）

3.2 教會以福傳使命為用點

所有的人都被邀請參加天主的新民族」 （參閲《教會

憲章》 13號） ，教會是要把所有人都帶進教會內，故此教會

的基本職務．號是宣揚福音了。

明白這道理，就很容易瞭解，為什麼梵二除了四大竇

章，還有《教會傳教工作法令》以及《教友傳教法令》。該

兩份法令就是承接《教會需章》的總原則．具體地説明，教

會團體以至教友本身的福傳職務。

《教會傳教工作法令》的「褚言」，回應了《教會嚮

章》的説法，指出教會本身是拯救世界的聖事，這聖事的

模式要留待第三本教材再進一步解説，而《教會傳教工作法

令》指出，教會負起福俾使命，因為教會奉基督派遣，要把

世界轉化為天主的子民。換言之，教會的核心工作，就是福

傳，要把基督的福音傳到世界的所有角落。

《教會傳教工作法令》繼而細緻地説明傳教事業的種

種。在這裡我們不一一细説，只指出與這裡的解説有關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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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由於福傳工作的多樣性，每一個教友以自已獨特的位置

來福傳，都是重要的。這也説明了，為什麼在《教會博教工

作法令》以外，還有《教友傳教法令》，正因為每個教友都

有其福傳的職務。

在《教友傳教法令》的開首，就説明「在教會內職份

雖有區別，使命卻是一致的」 (2號） ，這是有兩層的音

思，首先是要説明，司鐸與教友的職務是不同的，這是天主

教在聖統制這有形架構下要堅持保持的制度：另一層意思，

就是教友之間也有不同的職務。不過，區別固叭需要指出，

但更重要的卻是使命的一致，就是每一個教友都有同一個

使命，就是福傳了。法令裡説教友同樣分享基督的職務，就

是：

向人宣講福音，聖化人，以福音精神充實改善現世秩

序，至使他們的行動在現世秩序內為基督建立起光輝

的信譽，為人靈的救援服務，便是執行教友福傳事業。

(2號）

這段話很值得讀者留意，因為它具體地説明教友福傳

工作的方向。

(1) 宣講福音：把信仰的內容向其他人宣講，這既指

向非天主教徒，也指向教友，因為即使是教友，仍然需要多

瞭解基督的福音，從而轉化自己的生命。宣講福音既包括宣

講這行動，也包括瞭解福音的自我深化，二者都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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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化人：這是由宣讀福音而來，進一步的深化。

如果説宣講只是停留在語言上，聖化卻是需要真正的改變。

因此，宣講福音並不是單純把有關訊息傳到別人的耳中，而

是要傳到他們的心中，最後還要化為行動。在道一點上，教

會內的再培育就是首要任務了，因為在領洗後．教友不是就

能完全聖化，而是需要不斷的更新，這些工作，都是福傳工

作的一部份。

(3) 改善現世秩序：道一點為教友來説，更加重要，

因為它指出，教友的福傳工作，不止於在信仰的範圍內．而

是在生活裡。教會要聖化世界，自然不能任由世界按不正確

的方向發展，所以教友也需要就世界的發展，提出看法。教

友要反省，在自己的生活裡，是否有考慮到以信何的角度，

建立社會秩序呢？舉例來説，家庭是否「以基督作我家之

主」 ，真的從信仰角度來思考自己的家庭生活？在職場上，

是否能夠實踐信仰，建立符合信仰的現世秩序呢？正如法令

再進一步解説：

在俗教友身份的特點是：他們生活在塵世中，置身於世

俗事務中，天主召叫他們，要他們充沛了基督的精神，

以發酵的方式，在世間從事傳教事業 (2號） 。

如果連褚上文的「改善現世秩序」 ，法令內提出更具

體的方向· 就是愛德工作：

憐恤貧困疾病、以及消除人類各種困苦的慈善互助事

業，教會都視為極高的榮譽……在今天，愛德行為能

夠．也應當包括任何人及一切的需要。氟論在什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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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缺少飲食、衣服、房屋、醫藥、工作、教育，或者

缺少為度一個真正人的生活必需的方法，為災難或為疾

病所苦，受流徙或監禁的痛苦，基督的愛德便應去那裡

尋獲他們，加意安慰他們，援助他們 (8號） 。

這裡的描述更加具體清楚，讀者可以明白教會期望教

友做的是什麼工作，而這又正好説明，為什麼需要教友來做

了。因為要改變世界，就需要從各個範疇入手，造就必須不

同的教友一同參與，才能達到在世界各個方面都重建秩序的

期盼。

3.3 教會再次強調神恩的運動

神恩在初世紀受到教會重視以後，多世紀以來，普遍

地未受重視，甚至日漸式微了。然而，教會的聖统組纖與神

恩是相輔相成的，兩者缺一不可。聖統組織保障天主子民能

穩當地邁向成聖得救，而神恩則賦予天主子民活力去建樹教

會，使教會的聖化和福傳使命更能因應時代環境的需要，結

出更豐碩的成果。因此梵二《教會憲章》 12號指出： 「……

同－聖神不僅用聖事及職務聖化領導天主子民，並以聖

德裝飾它，而且把自己的恩寵「隨其心願，分配給每一個

人」 （格前 12: 11) 。在各级教友中也分施特別的聖寵，使

他們能夠勝任愉快地去進行各種事業或職務，以利教會的革

新與擴展，即所謂「聖神在每人身上的表現，全是為了公

益」 （格前 12:7) 。這些奇恩，或是很顯明的，或是很簡樸

而較普遍的，都是非常適合而有益於教會的需要，應該以感

激欣慰的心情去接受。……辨別奇恩的真確性及其合理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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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治理教會者的責任，他們應特別負責不使神恩息滅，

卻要考檢一切，擇善固執。」梵二《教友傳教法令》 13號同

樣強調神恩的重要性。

正如我們早前指出，神恩是為了服務而存在。徑教會

的牧者所確詔的各類神恩，若由教友加以善用，能成為固定

的教會職務，有助教會的成長發展。

4. 梵二後職務觀轉變的背景和原因

嚴格來説，這裡要討論的，是梵二前後漸次形成的新

職務觀。這裡所指的職務觀，其重心固然觸及教友，但不可

避免地，也關乎司鐸，原因是當肯定教友有其職務時，自然

就引起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教友的職務與司鐸的職務，是否

相同？如果不同，如何區分？

關於這個問題，讀者可以待下兩個單元再探討。在這

單元裡，會先討論更原本的問題：梵二以後，如何理解職

務？

在這裡，首先會從改變的原因入手，探討為何梵二前

後，教會團體開始反思職務的課題，而這些原因也影響我們

如何理解職務。在探討原因後，再為讀者介招梵二以來的職

務觀，讓讀者從當代的角度，印證耶穌基督的言行，更清楚

明白教會職務的內涵。最後，還會為讀者介紹梵二大公會議

的文獻裡，如何闡釋教會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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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在堂區裡，為讀者來說，有什麼是「職務」？

在過去，職務很容易就會被視為「禮儀職務」 ，即有

關禮儀的服務，才能稱得上「職務」 （雖然大家未必會用這

詞） ，就是在教會團體內，屬較正規的「工作」。如果換過

另一種説法，就是只有與禮儀有關的服務，才需要用正式的

態度，詔真地對待。至於堂區裡其他的服務，不少教友都很

自然地用「義工」、 「幫忙」的態度來參與。擧例來説，如

果教友是讀經組的成員，當他要讀經，必然會穿著整齊，提

早到聖堂，好好準備要讀的經文，甚或有些教友，會先做霍

修反省，又或是就如何朗讀，做一點練習或訓練。但是，如

果是幫忙明愛賣物會的攤位工作，除非是負責人，不然大家

都覺得這是一種「幫忙」 ，即使參與，往往也是採取被動的

態度：待負責人分配工作，不會干涉安排等等。

這裡正好説明，即使到了今天，一般教友對於教會內

的服務，仍然是以禮儀為中心。似乎與禮儀有關的，就是在

教會內正式而認真的「職務」 ，與禮儀羆關的，就只是一些

臨時的、協助式的義工服務。

教會團體仍然保持這種想法，不足為奇，因為這有－

千多年的傳統。由中世紀到梵二前後，教會團體確實是以

禮儀為中心，而彌撒更是重中之重。教會生活往往側重於禮

儀，而在禮儀中能夠真正服務的，又是司鐸。雖然到了今

天，教友可以按其身份，參與部份的禮儀服務，但是那種協

助的意味，仍然未完全擺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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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梵二前後所發展的職務觀，有別於以上的觀

點，而且與今天堂區展示的面貌，並不一致。原因是世界的

改變，促使教會團體也需要以另一種眼光來理解職務。

4.1 教會走進世界

思考：按照梵二的看法，教會要聖化世界，因此要與

世界同行，透過同行來改變世界。為讀者來

說，教會如何可以與世界同行呢？在哪些方

面，今天的教會體現這種同行呢？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由中世紀到上世紀，教會與

世俗的關係，趨向分陪，雖然教會仍然關顧世界，但在思想

上的分歧愈來愈多，而到了上世纪，教會對世界的態度，有

所調整，更投入俗世，更意識到要與世界同行。

這種轉變非常鉅大。在過去，世界以教會為中心，在

歐州的小鎮，所有建築都是圍繞聖堂而建的，一般大眾都

以自己的生活來朝拜天主，把天主放在自己之先。在此情況

下，教會不用花什麼時間精力來對應世界，因為世界會主動

調整自己，以對應教會。

但是，由文藝復興以來，以人為中心的思想萌芽，成

長，到了廿世纪，成為世界的主流。直到梵二大公會議，為

教會重新定位，由梵二四大憲章之一《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

職憲章》這標題就可以明白，教會不再視自己超越這世界，

又或遠離瑄世界，反而是要重新成為世界的聖事，積極地負

起轉化和聖化世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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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一次教會要走進世界，情況與中世纪以來就

很不一樣。在中世纪，是世界以教會為中心，但在我們這時

代，教會要走出去，與世界連繫起來，而這個世界，有很多

不同的人、不同的處境、不同的問題。因此，過去視教會職

務等同禮儀服務的看法，不能夠完全回應教會今天在社會、

在世界的使命了。

有人稱這時代是「職務爆炸的時代」 ，正是由於教會

要連繫世界，於是需要多方面的服務。在過去，人們會主

動來聖堂參與彌撒：今天，堂區要出外專找亡羊，就需要採

取不同的方法，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方法來針對堂區所在的社

區內的特殊性呢？這是需要相當投入的參與，才能夠找出答

案，並且建立適合的政策。這種以堂區傳教發展及組織為目

標的服務，就是過去所沒有的職務。

除此以外，不同社區可以有不同的需要，如果教會今

天要與世界同行，不能不回應那些需要，而這些回應，就

會衍生出新的職務。探訪獨居老人、暄顧小學生的課業、協

助窮困者等等，在今天的社會裡都是需要關顧的，而教會要

關顧這些人，就需要有教友的參與，並且需要發展相關的服

務，這些都可能是全新的職務。

4.2 教會走進群眾

以上一點探討的是教會與世界關係的改變，促使教會

要走進世界，而需要對應不同的處境，故此衍生出不同的新

使命。那麼，教會團體內的教友，其實也是來自世界的，因

此世界的改變，不僅影響到教會與世界的關係，也波及教會

團體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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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業革命以前，教會團體的成員相對單一，因為大

部份人都是過相近規律的生活，彼此背景一致，於是在信仰

的要求也相近。但是，自工業革命以來，大都市興起，人的

生活有很大的改變，不同的生活模式相繼出現，導致不同的

教友對信仰生活的反思，也各有不同。

最簡單的－個例子，有助我們明白這種改變。在過

去，大部份人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每星期都

是在主日休息，因此就參與感恩禮上，不會有什麼疑問。今

天，既有不少人是輪班工作，也有人是主日都要上班的，於

是對參與感恩禮的做法，就會有疑問了。

這是最簡單易明的一個例子，同時也不難解答，但這

正好説明，今天教友本身的生活的多樣性，同樣為信仰帶來

衝突。他們就自己的生活與信仰之間的連結，如何把信仰融

入自己的生活，又或是自己的生活是否真的符合信仰，會有

不同的疑問。

正因如此，在梵二以後，另一個很重要的職務術語，

也可以是重現初期教會的其中一種職務，就是「教師」 ，而
採用今天的用詞，就是有關培育的職務。這固然與社會型嗨

有關，同時也是自梵二以後，教會強調教友應對自己的信仰

生活負責，做一個主動具意識的教友，應當因應自己的生活

處境，反思如何在生活中體現信仰。如果一個教友需要反

思，就代表他們對自己的信仰，不能採取「照單全收」的方

式，即神父説什麼，自己就做什麼的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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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況下，教會在傳教工作上，就需要更具質素的

教友，正如香港教區的情況，往往要求慕道班的導師接受過

一定程度的培訓，正是因為在慕道期內，慕道者應該接受更

有系統的教理傳授，打好基礎，不然待徨們領冼後，就不容

易按自己的信仰來生活。

即使是已領洗的教友，由於信仰的內容博大精深，加

上他們的生活處境各有不同，所以再進一步的培育也有其必

要了。

在這兩方面，都促使更多的職務出現，包括主日學及

慕道班的導師，再培育的不同課程或活動，都形成不同的職

務。

4.3 教會走進本地

這一點可以分為兩部份來説明，首先是宏觀一面。梵

二以前，教會的模式強調一致，如普世教會都採用拉丁文，

所有的禮儀都是一致的。在這樣的做法下，許多事情會簡單

多，自然也不用這麼多職務的出現。

但是，梵二以後，教會強調地方教會的本地化，由此

就衍生出很多不同的做法。禮儀本地化，就需要有當地的

相應改變，例如在歌曲上，需要有人用本地文字來填詞，甚

至改用本地音樂來頌唱聖樂，這就是新出現的職務：又如婚

禮，如何把本地的婚禮習俗與教會既有的禮儀結合，二者如

何配合才是最為適宜，也需要探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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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略舉一例，實質在本地化的過程裡，產生了

很多新的課題，需要不同的人來參與，這都是新職務出現的

才匕兵主
目皐°

除了宏觀的本地化，還有的是微觀的本地化，就是每

個教友如何把自己的信仰在生活裡紮根成長。正如撒種的

比喻中所言，如果信仰不能紮根在土壤中，就不能緒出好果

子，而這種紮根，實質就是信仰的本地化。要做到這一點，

就不能只如同過去那樣，純粹參與禮儀，而需要更多不同的

教會生活，其中一個相當重要，就是信仰小團體。因為在

小團體裡，教友可以互相支援，彼此勉勵，以求能夠找到方

法，把信仰紮根到生活。

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的本地化，它們都需要更多的參

與，也需要有人在不同的崗位上擔任不同程度的服務，道也

是職務出現的背景。

4.4 莊稼多而工人少

以上幾點均指出，在現代社會裡，教會需要更多万面

的服務以達到傳播信仰的目標，自然需要更多人參與。與此

同時，梵二以後，教會的司鐸和獻身生活聖召有一段不短的

時誾，陷入低潮。這並不是個別地區的問題，反而與社會發

展有關，但這裡不探究聖召減少的原因，而只是要指出，司

鐸減少是一個事實，而從這事實的角度來看，很多職務不能

再依靠司鐸來擔當，這也是教友逐漸要擔任更多教會職務的

被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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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大公會議以後，一方面既是肯定教友參與教會事

務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基於司鐸的缺乏，使非晉秩的職

務，逐步開放給教友來擔任，因此教友就能夠參與教會內不

同的職務。

5. 當代的職務觀

以上所談的，正如上一節的標題所言，是「背景」 , 

可以説是教會在廿世纪開始面對的處境，並且由此處境而帶

來的一些反思，而道些有關時代背景的反思，促使教會嘗試

重新思考「職務」的含意，而這為今天的教友，帶來了一種

改變了的、新的職務觀。

由於職務的增加再加上司鐸的缺乏，教會重新思考教

友如何在教會內擔任職務，而當代有關職務的反思與爭論，

往往就在於如何重新定位教會內神職與教友的職務，以及教

友參與教會職務的內在涵義。在以後的兩個單元裡，將會進

一步處理這些問題，但要處理道些問題，首先要回答的一個

最基本的問題：什麼是職務？

梵二大公會議的其中一個峙點，就是回到聖經與教會

傳承當中，即在各個信仰的課題上，不要只看眼前的做法，

或在歷史中的轉變，而是先回到聖經與聖傳中，以其按天主

的啟示，明白某信仰課題真實的意義。

故此，要談梵二以後的職務觀，最好的切入點，是看

看在耶酥自己如何實際地履行自己的職務。要知道，每一個

教友都是基督徒，就是要做基督的門徒。換言之，教友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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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像基督那樣，因此，每個教友都要回應基督在人世

問所做的事，而這可以視為職務的根本。

這裡不花篇幅談耶穌一生的言行，相信讀者都很孰

悉。從職務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看到基督在履行天父給祂

的職務上，有以下的特點：

(1) 天國画現：

有人把依撒寶亞先知書遞給祂：祂遂展開書卷，找到了

一處，上邊寫説： 「上王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祂給我

傅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

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佈上主恩慈

之年。」祂把書卷捲起來．交給侍役，就坐下了。會堂

內眾人的眼睛都注視著祂。祂便開始對他們説： 「你們

團才聽過的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 （路4:17-21)

這段翌文很清楚説明，耶穌基督的降生，目的是讓天

國臨現，所以他才説依撒寶亞先知所描述的世界， 「今天應

驗了」。

因此，耶穌來到這世上的目的是要天國臨現，他的目

的在最起初就已經清晰地説明，往後耶穌的言行，都是為實

踐這目標而努力。

那麼，當我們受冼後，經歷了與基督的同死同生後，

也同樣接受了他這個天國臨現的任務。故此，一切職務的根

源，都是在於要使天國臨現在地上，瑄可説是基督徒職務最

核心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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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教會生活中，服務可以有不同層面的考慮，我

們也會想想這服務是否值得，又或者有其他的價值的考慮等

等，不過，最重要的是毋忘初衷，就是基督徒職務，是否帶

來天國的訊息呢？是否帶領世界更進一步邁向天國？這才是

最重要的。

(2) 服務團體：

耶穌叫過他們來説： 「你們知道：外邦人有首長主宰

他們，有大臣管轄他們。在你們中間卻不可這樣，誰

若願意在你們中成為大的，就當作你們的僕役：誰若

願意在你們中為首，就當作你們的奴僕。就如人子來不

是受服事，而是服事人，並交出自己的生命，為大眾作

贖價。」 （瑪20:25-28)

明確的目標讓人奮鬥，但有時也會令人迷失，如詔為

自己的目標遠大，容易變成個人的自大。正如跟隨耶穌的門

徒，在意識到耶穌的超越性時，開始想自己成為領導，掌控

權力。但耶穌明確告訴他們，他們不是成為掌權者，而是要

成為僕役。這裡所説的僕役，不是指低人一等，而是要為團

體而壞牲。正如基督的降生，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世

界。同樣地，教友成為基督徒，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世

界：如果世界顯得太遠太巨大，就可以説是為了團體。當教

友在教會內擔當某一職務，都是為團體的裨益，而不是為造

就自己。

因此，當教友在團體擔任領導的工作，要時刻謹記，

自己是以服務整個團體的緣故而運用這份權力，卻不是自己

有權力來決定團體應怎樣做、怎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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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友在團體擔任被領導的工作，要時刻謹記，自

己是以服務整個團體的緣故，擔任這工作，其本質與領導者

並沒有分別。

(3) 犧牲：

在上一點，強調的是團體，而團體的重要性，讓人謙

遜起來，因為自己在團體裡的位置，是由團體決定，團體先

於個人。但耶穌所做的，不僅如此，而是再進一步，為團體

犧牲。

基督的犧牲是完全的犧牲，把自己的生命付出，而這

是非常重要的示範，讓我們反思自己的職務。在教會團體

內，不少人會在服務一段日子後，心懷不滿，原因是自己的

付出，不僅沒有得到重視，反而受到挑剔。在此情況下，我

們會不高興，甚或消沉，也有人因此就雛開服務的團體。

為人來説，得到別人的肯定是很重要的，所以團體裡

成員應該互相欣賞，彼此肯定。不過，即使得不到別人的欣

賞與肯定，仍然可以從效法基督的人生軌道，並且從中得到

鼓舞與肯定。

白基督身上，教友得以明白，職務是一種犧牲，教友

付出時間、心血、精力以致個人的尊嚴，因為耶酥基督也是

渲樣做。

(4) 已經但未完成：

耶酥便上前對他們説： 「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洽了

我，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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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給他們授洗，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

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 （瑪

28:18-20) 

耶穌要把天國帶到地上，在祂的一生裡，經歷了死而

復活，再以肉身升天，渲就是祂的職務的完成：不過，在祂

升天前，祂又把自己的工作交給祂的門徒，要他們「使萬民

成為門徒」 ，這也是基督徒職務的核心，因為只有把世界裡

所有人都轉化成門徒，這才會有真正的天國臨現。

從這裡又可以看出一個很有趣的事實：基督的職務已

在祂的手中完成，但同時，這職務仍然未圓滿，所以基督

把這任務交託給門徒。故此，基督徒的職務有兩個特質：首

先，這職務在基督手上已經完成，因此每一個人都巳經有得

救的條件，但這份救恩卻未圓滿實現，而教友要做的，就是

要使這份救恩圓滿實現。

因此，常我們實踐職務時，時常都要謹記道兩個層

面。一方面，我們要盡力而為，因為這是主耶穌交給我們

的任務：另一方面，我們要學會放手，因為這任務在基督手

上，本來就完成了。這特點有助我們擺脱世俗式的成敗標

準，更好地把自己的服務重心，投注到基督本人。

以上四點都是由基督身上學習來的職務抨質，如果要

總括來説，其核心可説是一種謙卑自下的態度。正如基督的

職務是由天父所派遣，教友的職務也是源自基督。因此，當

我們在福音中看到耶酥如何承行天父的旨意，同樣地，教友

也要承行基督的旨意，這就是謙卑自下的基礎。所以，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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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不僅是出於個人的品德，也是一種對職務本身的正確認

識與態度：

你們該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他雖具有天主的形

體，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為應當把持不捨的，卻

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也一見

如人：祂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斐

2:5-8) 

最後還可以一提的是，從基督的身上能看到，所謂職

務，不是指向某一持定的工作或服務。從本質來看，職務與

天國的臨現是緊密地連結起來，故此不是看教友做什麼，而

是看某行動或服務，能否把基督的精神活出來。故此，職務

不能以世俗的工作的標準加以評估。舉例來説，隠修院的修

士或修女，每天為世界祈禱，從世俗角度來看，就是人力資

源的浪費，但為基督徒來說，這是其中一個（甚至是特別重

要）的途徑，帶領世界走向天主。

6. 小結

以上各節，為讀者快速地瀏覽過當代職務觀的重點。

不難看出，當代的職務觀與當代社會狀況，有密切的關係，

正因為社會的多元化，而教會又要聖化世界，故此促使職務

的多元比。與此同時，當代的職務觀，不再只是從職份的角

度去思考，而是從履行職務者本身，以及職務與團體的關係

來理解，這觀點把傳統有關職務的範圍擴問了，因此教友能

夠更全面地投入教會團體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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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錄

個案討論

討論以下的做法，是否也是在地上實踐天

國的方法？

第 3屆「家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頒

獎禮中，日本命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得到

表揚。該公司－直奉行「不加班」的做

法，有人手需要的繁忙日子，會聘請兼職

員工，務求員工能在工作與生活中得到平

衡。公司還提供託管服務，協助有需要的

員工的子女，有更好的學習環境。另外，

員工每年有一天生日假，每名子女又可有

兩天親子假。

公司管理階層表示，自己希望樹立榜

樹，證明對員工好，為公司來説，不是負

擔，反而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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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

職務的異同

1. 緒言

經過三個單兀的説明討論，讀者應該對於職務有一定

的概念，但亦很有可能，冒出一個念頭：不斷談每一個教友

都有其職務，如何看司鐸的職務呢？在今天的教會，是否代

表教友的職務巳經取代了神父的職務？事實上，由梵二大公

會議開始提倡教友都能在教會內服務開始，有關的討論，一

直都未有平息，而在以下兩個單元裡，要處理的正是司鐸與

教友參與教會職務之閒的關係。



I 
68 ! 瞄務概論

2. 單元H標

閲畢本單元後，讀者應能：

• 説明「公務司祭職」與「普通司祭廠」的含寶：

• 説明兩種職務的分別：

• 指出強調兩種職務的不同所帶來的困難與限制：

• 反省到兩種職務的不同的真正意義。

1 導論

在這單元裡，我們先簡略地介紹教會的聖統制，然後

分別介紹「普通司祭職」與「公務司祭職」這兩種職務的意

義，繼而指出教會過去如何理解兩者的關係，並指出今天的

觀點，讓讀者可以反思，在今天的教會團體內，是否能夠把

兩者的關係理順，從而讓教會有更健全的發展。

4. 教會的聖統制

救主基督在新约時代創立的教會，承接了舊约時代天

主所召選的以色列民族，成為新的「夭主子民」。教會是

由救主基督所聖化、教導和牧養。為了在世世代代，在整

個人類團體中緡續實現他的救恩計劃，基督召選了十二位

宗徒和宗徒的繼承人 即歷代的主教們，讓他們以祂的權

能和名義，去聖化、教導和牧養教會的使命。按基督的意

願，宗徒和他們歷代的繼承人一一主教們一一成為教會聖统

制 (Hierarchy) 的基礎。分為主教、司鐸和執事三個等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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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秩聖事，就是建基於教會的聖统。司鐸分擔主教的司祭、

先知和王道職務，即協助主教去聖化、教導和牧養（治理）

某地區教會 (Particular Church) 的子民，而執事則履行愛德

服務及分擔主教的聖化和訓導職務。

三個等级的聖職人員，都按各自的身份，分擔基督的

三重職務，而教友則按自己所領受的聖冼和堅振聖事，以

其本有的、獨特的方式分擔該三重職務。我們應按教友「在

俗」的獨特身份和他們藉洗禮而分擔的苦通司祭職，以及司

鐸藉聖秩聖事所分擔的公務司祭職的角度，去考慮教友與司

鐸在分擔基督三重職務上的分別。

5. 公務司祭職

思考：有些人稱「公務司祭職」為「特殊司祭職」，

這是指賦予聖職人員（這裡是指主教和司鐸）

的職務，是源自基督，也是代行基督大司祭的

職務。這種職務的賦予，與基督教牧師的按立

並不相同。讀者認為在教會內有此職務是否利

多於弊？

要説明司鐸（指主教、神父）與教友在職務上的分

別，不得不先説明「公務司祭職」這概念。讀者可以參

考《天主教教理》中第三章「為共融服務的聖事」部份

(1533-1571條） ，而這裡簡單説明當中的主要內容。

首先， 「公務司祭職」是由聖秩聖事而來的，而「公

務司祭職與信友的普通司祭職在實質上有別，因為前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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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神聖職權為服務信友。領有聖秩的聖職人員是在天主

子民中提供訓導、禮儀、和牧養的服務。」 （《天主教教

理》 1592條）故此，這是源自聖秩聖事和教會聖統制而來的

職務，與源自聖冼聖事而來的職務，有本質上的區別。

正如基督召叫十二宗徒成為教會的領導團體，聖统制

也是承襲渲來自十二宗徒的職務，成為今天教會中一個特殊

的團體。聖統制的特殊，正在於它是直接由基督所創立的，

是繼承「十二人」的職務。具體來説，這體制主要涉及三方

面：

(1) 禮儀上的獨特角色：由於基督以大司祭的身份，

亦以自己作祭品，為全人類作獻祭，這是唯一的祭獻，而

這個由基督而來的司祭職，就是透過「公務司祭職」而體

現出來。「公務司祭職」其中有一個重要的特質，就是「基

督的臨在」 ，所以為主教和司鐸來説，他們履行職務時，

他們的行動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基督，以基督的權

能和名義行事 (to act in the power and place of the person of 

Christ himself) ; 基督大司祭真正地臨在於他們身上，而他

們是以有形可見的方式代表基督的臨在。（參閲《天主教教

理》 1548-1549條）

「聖職人員為教會服務時，是基督自己臨現於祂的教

會，作為祂奧體的頭、祂羊群的牧者、贖罪祭的大司祭、真

理的導師。這正是教會所要表達的：因聖秩聖事的效力，司

祭「以基督元首的身份」而行動。」 （《天主教教理》 154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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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職務來説，在教會內有關聖事的禮儀，只能由具

「公務司祭職」的人員主持，因此，各項聖事都應該由主教

或神父主持，而部份也可以由執事負責，正源於「公務司祭

職」。

(2) 訓導的角色：這一點在《天主教教理》裡也可以

清楚看到：

羅馬教宗和主教們， 「是真確的導師，擁有基督的權

威，向其所屬民眾宣講當信的和應在生活中實踐的信

仰」。教宗以及與教宗共融的主教們，以通常和普遍的

訓導，教導信友當信的真珅、當實踐的愛德、當希望的

真福。 (2034條）

(3) 牧養（治理）的角色：

宗徒、主教和司鐸們，都受「善牧」基督所託，要悉

心地照顧「羊群」 （即信眾）身、心、靈上的需要，帶領他

們在信仰上成長、積殛負起福傳使命，並邁向永生。

6. 普通司祭職

思考：按照梵二以後的說法，每一個教友都有「普通

司祭職」，同時擁有君王、先知三重職務，在

自己的生活內加以發揮。在讀者的生活裡，是

否有發揮這三重職務呢？

以上簡單説明公務司祭幟，而所以有公務司祭職這概

念，與梵二提出「普通司祭職」有關。回顧教會過去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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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除了初期教會外，教會內的職務，逐漸就由聖職人員一

－負責，到了中世纪，教友的作用只是參與禮儀，受聖職人

員領導，並沒有機會在教會內服務，又或是説，即使需要教

友服務，也不會視之為職務。

但是，到了廿世紀，正如上文所提及的背景，教友參

與教會服務有實際需要，加上教會的自我認識有別於過去，

領略必須透過「在俗」的教友，轉化社會。在此背景下，職

務大大增加，自然不再局限於聖職人員才擔任職務的看法。

但是，教友為何可以在教會內擔任瞰務呢？就是透過

聖洗聖事和加入基督奧體而分擔的救主基督的三重使命，即

司祭、先知和王道使命。也就是本書所談的教友職務了。有

關這職務，《教會憲章》這樣説：

教友普通司祭職與職務司祭職，或稱聖秩司祭職，雖然

不僅有等級的差別，而且有實質不同，但是彼此有連帶

的關係；的罹，二者各循其特有万式，分享基督的唯

一司祭職，領受職務司祭職者，享有神聖的職權，以培

植、領導有司祭職的民眾；代替基督舉行聖體大祭，以

全體民眾的名義，奉獻給天主；教友自己則藉著他們自

己的高貴司祭職，協同奉獻聖體大祭，並藉領受聖事、

祈禱、感謝，聖善生活的表現，克己及有效的愛德，來

實行他們的司祭職務 (10號） 。

(1) 「普通司祭職」是「分享基督的唯一司祭職」 , 

而這分享，是由入門聖事而來的，即人由聖冼及堅振的轉

化，分享基督的司祭職務。這職務就是在上一個單元中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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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代職務觀」中的職務。「普通司祭職」亦可以稱為基

本職務，即巨一個基督徒都擁有的，因為基督徒就是要跟隨

基督，實踐基督的言行，這就是一個基督徒的最基本職務，

而再具體的內容，讀者可以看回上一單元的內容。

(2) 文件中的「職務司祭職，或稱聖秩司祭職」 ，就

是指領受聖秩聖事而來的公務司祭職，也就是專屬於司鐸的

職務。文件很清楚説明，公務司祭職與普通司祭職， 「有實

質不同」 ，二者是不可以混為一談的。具體來説，就是大家

都知曉的情況：有些職務，只能由神職來做，教友不能做，

而這裡為大家提供了答案，就是因為二者所領受的職務各有

不同。

（汀雖然有不同，但文件裡同時指出， 「彼此有連帶

的關係」 ，就是説，二者不是截然分開，而是有其關係的。

這關係究竟如何，在下一節再訂論，這裡先點明是有關係

的。

(._j_) 在實踐職務上，文件亦説明，教友的「普通司祭

職」也是有其自身獨特的方式來實踐的，並不是仿效神職，

反而是應該有自己獨特的万法。

(5) 「協同奉獻聖體大祭」是文件提到教友參與教會

職務的第一個項目，而在這項目上，就更可以顯出「苦通司

祭職」與「公務司祭職」的合作，正如今天的彌撒裡，主持

人是神父，但是其他的服務，在今夭的香港教區，都由教友

負責，這就是協助有關聖事的職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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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究竟教友在聖事上，可以有多大的參與呢？這

在下文再加以討論一下。

(6) 由於教會生活的形態仍然是以聖事為中心，許多

時候，我們對於職務的理解，往往亦會集中在禮儀服務上。

不過，文件中指出，教友的職務還包括「領受聖事、祈禱丶

感謝，聖善生活的表現，克己及有效的愛德」。道裡提及的

各種事項，如要歸納起來，就是基督徒生活。也就是説，教

友要實踐職務，就是從自己的生活入手。

以上簡單説明教會內兩種職務的內容，以下就要説明

二者的閼係，這也是當代有關職務的主要爭論。

7. 厙種職務的關係

思考：聖職人員與教友之間，應該是怎樣的間係？在

讀者的信仰生活裡，二者保持怎樣的關係？是

否理想呢？

7.1 從不M的角度來看兩種職務

要討論司鐸職務與教友職務的關係，首先要確立的

是，職務是為團體而存在的，因此二者究竟該有怎樣的關

係，關鍵在於這種關係，為團體是否有益。

在《教會憲章》裡談到二者的關係，有四個重點：等

級差別、實質不同、連帶關係及各以其獨特方式。如果從今

天的實際處境來看，教會團體往往重視三個不同，即等級差

別、實質不同及各以其獨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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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等級上的差別：神職在上，教友在下；神職負責

決定與指揮，教友只能接受與跟隨。這種等級差別，是權力

上的差別，認為神職在教會內才有權力，教友不能擁有權

力。在堂區內常聽到的情況，就是堂區議會內討論某一事

項，即使教友有某一種官見· 多數的議會幹事都認同，但主

任司鐸否定的話，就一錘定音。所以如此，即在於團體內相

信，這個等級上的差別，是權力上的差別，而在教會內真正

有權力的人，就是神職，所以只有神職能夠作決定。

(2) 實質不同：《教會憲章》中所指的「實質不

同」 ，是指職務上的本質不同，如神職人員施行聖事，關乎

聖事的職務，在本質上，與其他職務不相同。故此，集點是

放在職務本身。但是，在具體情況上，往往把不同的隼點·

放在履行職務者身上．也就是神職人昌身上。由於神父領受

了聖品聖事，等同於神父就是聖的，實質上與教友不同。但

是，《天主教教理》提醒我們：

基督在其聖職人員身上的這種臨在，不應被認為好似這

人巳被保護，而免除任何人性軟弱｀支配慾、錯謬，甚

至罪惡的危害。聖神的力量並不以同樣方式保証聖職人

員的一切行為。 (1550條）

餌可否詔．神職人員因著聖秩聖事．在職務上與一般

教友有本質上的不同，這是需要承認及尊重的，卻不應過度

引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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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其獨抨方式：這裡正好指出職務其中一個極重

要的地方，就是如何在一個人身上，具體地呈現。因此《教

會憲章》在「論教友」的一開首即説：

「在俗」是教友的特點。因為聖職人員，雖則有時也可

以從事俗務，甚或執行世俗職業，但他們的荇殊使命，

主要地是專務神聖職務，同樣，修會人員，也是要用他

們的身份，顯著地證明，沒有真福的精神，不能改造世

界而奉獻予天主。反之：教友的本有使命，是要在世俗

事務中，照天主的計劃去安排，而企求天主之國。他們

生活在世俗中，就是説他們從事世界上的各式各樣的職

業與工作，他們的生命和一般的家庭社會環境，交織在

一起。天主把他們召喚到這種地位上，要他們以福音精

神執行自己的職務，好像酵母，從內部聖化世界，以生

活的實證，反映出信望愛三德，將基督昭示給他人。所

以，為使一切世俗事務得按基督的意志而進行，並為造

物主救世主的光榮而發展存在，就要靠與瑄些事務密切

相連的教友們，去發揚領導。 (31 號）

在這條文，可以留意幾個詞： 「在俗」、 「本有使

命」、 「各式各樣」、「家庭社會環境」、 「聖化世界」°

把這幾個詞串連起來，不難看出有關教友參與教會職務的圖

畫。教友的職務，就是在世俗裡，在家庭、社會等環境，因

應自己不同的崗位與身份，好好地活出自己的信仰。

綜合而言，梵二拾予教友（平信徒）很多機會，在教

會及社會環境中擔當稽極角色。天主教法典 (1983年頒佈）

依據梵二文獻，把教友可負起的使命或事工列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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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參與使徒工作之權利和義務

(225條 1 項：參照2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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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以福音精神轉化社會環境 (225條2項）

• 有義務及權利增進教義知識；有充份資歷者，

可在任何程度之學府講授聖學 (229條 1-3項） , 

可執行聖道職 (Ministry of the Word: 759條） : 

在聖堂講道 (766條） ，但不能在禮中主持講經

(homily : 767條 1 項） ；可講授要理 (843條2項）

2. 聖化使命（職務）

• 教友在聖化職務中，有自己的角色，在擧行禮儀

時，尤其在舉行感恩禮時，以自己的方式主動地參

與；同樣父母以基督徒的精神度婚姻生活，並對子

女施行基督化的教育時，亦以抨殊方式參與這－聖

化的職務 (835條4項）

• 得參與教會的「時辰頌禱禮」 (1174條2項）

• 得充當聖體之特派分施人 (Extraordinary Minister : 

910條2項； 911 條2項）

• 聖職人員短缺時可充當證婚人（且 12條）或

付冼 (861 條2項； 230條3項）

• 得施行多種聖儀 (Sacramentals : 1168條） , 

例如祝福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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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治理（王道）使命（職務）．

• 有權參與教會行政 (129條2項）

• 可參與地區教務會議（但餌投票權： 443條4-S 項）

• 可參與教區會議 (462條2項）

• 可出任教會各級財經委員會的參議 (492, 537, 

1282條）或出任教區書記 (483條2項） ；若具

備指定資格，可充當教會法庭法官 (1421 條2項）

或檢察官 (1428條2項）

• 可與聖職人員共同組織教區性或堂區性之牧靈委員

會（即教區牧民議會及堂區議會： 512,536條）

• 司鐸缺少時，主教可將某堂區的牧民工作委託給

一位或一小組平信徒，由一位司鐸作領導人

(517條2項）

• 堂區主任應承評並促進平信徒在教會及堂區內本有

的積極角色 (529條2項）

此外，法典也依據梵二，列出教友可負起的以下服務

或使命：

1. 平信徒可接受特定之教會職務或工作 (Ecclesiastical

Offices or functions) • 輔佐聖職人員 (228條 1 項） ，及以專

家或諮議身份協助牧者，或參與委員會 (228條2項）。亦可

主持禮儀祈禱及聖道禮，或在禮儀中擔任讀經員、釋經員丶

及聖詠團團員等職務 (230條2-3項） ，男性平信徒且得被授

予固定的讀經及輔祭之職 (230條 1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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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友有擔任善會指導神師的權利 (317條3項）。

3 家庭及婚姻生活：

• 向牧者提供有經驗及專長的男女平信徒，就婚姻

問題及家庭輔導提供意見 (1064條）

• 在婚姻及家庭生活中，發揮酵母作用 (226條）

4. 公民責任：

• 促進社會正義 (222條2項； 223條 1項）

• 本著福音精神，善盡社會及政治上的責任

(227條）

顗論是司鐸職務，還是教友職務，都不是一個抽象的

用詞，而是人的行動，從而為團體帶來益處。故此，一個人

怎樣實踐，都會影響到職務的表達。天主所以要每一個教友

都有其織務，正在於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箕二，而要把職務圓

滿地表達實踐，必須與人本身有深切的結合。

7.2 困難與限制

我們在上一節提及，梵二為教友參與教會使命及社會

事務上，展開了新的、寬敞的和多元化的領域。可厝，我們

在上一節提及的司鐸職務與教友職務的區別，多世紀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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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會內形成了一個根深蒂固的傳統，以致即使梵二大公會

議已經召開超過半世纪，在教會團體裡，仍然有不少人評

為，就職務來説，最重要是區分什麼職務可以由哪一類（即

教友或司鐸）信徒去擔當。

這從「教廷八部會嚇合訓令」 〈有闊非晉秩信友協助

司鐸的某些問題〉 ( Instructwn on certain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non-ordained faithful in the sacred 

ministry of priest' 以下簡稱為「八部文件」）也可以看到瑄

種強調不同的傾向。這份文件在1997年頒佈，其中一個重要

作用，就是告訴教友，在禮儀裡，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

做。

本來，這些辨別不同，目的都是良好，避免教會團體

在禮儀中做出不符合教理的行動，保持信仰的正確。但是，

這也產生不少困難與限制：

(I) 職份主義：當職務必須要清楚分辨時，往往就是

把教會內的職務，與相關的職份，完全捆綁起來。簡單來

説，就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只有得到教會團體內明

確的肯定，有實在的職份，才能實踐職務。

這種做法，從發展的角度來看，限制性很大。在下－

冊教材內，開始探討召叫與神恩的問題，讀者就會看到，聖

神給予每一個人的召叫，各自按其神恩與自己的生命結合，

在團體內服務，就是「職務」。幟務有三個重要的因素：神

恩、自身及團體，而當三者恰當地結合，即使這教友沒有具

體的職份，仍然是實踐職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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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教會團體強調司鐸職務與教友職務的不同

時，往往就是強調在體制內，各種具體的職份，而不同的職

份有不同的服務。例如在「八部文件」裡指出派送聖體是一

種正式的職務，要得到教廷的正式承認，得到這職份，才是

正式的送聖體員，不然，就是臨時性的。

上述有關「送聖體員」作為「職份」的要求，當然是

符合教律對一殷「教會職務」的要求。然而，當職務等同於

職份時，教會團體內許多的神恩，就不能得到自然的發展，

從而成就團體了。舉例來説，當教會團體內，有幾位教友有

祈褶的神恩，他們覺得自己的職務是在祈禱上發展，但是堂

區的清況，往往從制度的角度來考慮，詔為不能讓沒有職份

的人，發展這類工作，於是這幾位教友可能只能在堂區以外

的地方，發展自己的職務。

(2) 負擔沉重：當有關職務的討論，重心放在誰人能

夠做，誰人不能夠做，在實踐上，往往就會形成聖職人員的

沉重負擔。以香港的堂區為例，聖洗聖事，當然只能夠由聖

職負責，但圍繞聖洗聖事，除了禮儀外，還有很多工作，那

些又如何？在香港，慕道者領冼前，需要參與避靜，需要與

代父母一同參與講座，而在這些工作裡，教友能夠負擔多少

呢？

近年不同的香港堂區，因應情況，都有更多教友的參

與相關的工作，所以不是説完全沒有，但舉出煊例子，要説

明的是，在職份為本的職務觀下，團體很容易把不容易界定

的服務，仍然保留給聖職人員，而在聖職人員缺乏的今天，

這種傾向，往往讓聖職人員有更大的負擔，自然也不利於擴

展天國的發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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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一發展：強調職務與職份的關係，必然強調既

有的架構，往往會限制了發展的可能。煊為今天急速發展的

社會，就會更顯得教會未能真正地立站在世界之中。舉例來

説，由於司鐸缺乏，香港教區把不少聖堂關閉，原因是沒有

足夠的神父擔任相關的工作。這裡也許要問：是否只有聖職

人員主持下，才可以有教會團體呢？除去堂區形式的教會團

體，是否可以在堂區架構以下，容許其他形式的團體建立，

卻仍是堂區的一部份呢？

這裡也許可以反思－下，在香港的處境，各個不同的

堂區，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並沒有什麼差異，都是以主日彌

撒作為中心，辦的活動也是類似的。道種情況，固然有其他

因素所促使，不過，由於職務的限制，欠缺主動性，是一個

重要的原因。試想想，如果職務的發展，是由下而上，由個

人的神恩入手，而不是反過來，以教會團體既有的職份作考

慮，因為不同團體的發展應該各有不同。

7.3 連帶關係

當讀者明白到，強調不同帶來的困難與限制，也許在

這裡，可以回到當中另一點，就是「連帶關係」。雖然教會

文件指出兩種職務有不同，但同時亦指出，二者有一份密切

的關係，而在今天的教會團體裡，如何好好梳理這份關係，

正是職務能夠篷勃發展的重要因由。

這個連帶關係的基礎是耶穌基督，因為氫論是哪一種

職務，其核心都是耶穌基督，如果沒有基督作為典範或榜

樣，教友不能實踐自己的職務；同時，在實踐過程裡，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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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督作為自己的標準，反思自己的做法，是否符合基督的

期望。

這一點的重要，在於讓教友明白，「公務司祭職」與

「普通司祭職」並不是對立的。兩種職務的根源都是一個，

就是基督．所以不應該是有競爭對立的本質；如有，也不是

職務本身的問題。

故此，兩種職務的不同與「連帶關係」 ，其關鍵都在

於基督身上。由於兩種職務都來自基督，所以兩種職務的

連帶關係，就在於基督身上，這正如保祿談論教會團體與

基督的關係，當中指基督「祂又是身體＿＿＿教會的頭」 （哥

1:18) '而「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

祂又是這身體的救主。教會笠樣服從基督，作妻子的也應怎

樣事事服從丈夫」 （弗5:23-24 J 

教會團體與基督的關係，保祿以頭與身體來作類比，

説明的是基督才是領導，而團體只是在基督的領導指揮下

的身體，所以職務的權力來源，不是來自各人的職份自身，

而是來自基督，瑄就是連帶關係的重要。如果從頭的角度來

看，即使是不同的職務，都是「一個身體」 ，是一個整全的

個體，而非互不相干。

故此，職務的不同，從基督來看，並不是分歧或疏

離，反而只是在一體內的不同功能，故此保祿再這樣説：

原來身體不只有一個肢體，而是有許多。如果腳説：

「我既然不是手，便不屬於身體：」它並不因此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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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身體。如果耳説： 「我既然不是眼，便不屬於身

體；」它並不因此不屬於身體。若全身是眼，哪裡有聽

覺？若全身是聽覺，哪裡有嗅覺？但如今天主卻按自己

的意思，把肢體個個都安排在身體上了。假使全都是

一個肢體，哪裡還算身體呢？但如今肢體雖多，身體卻是

一個。眼不能對手説： 「我不需要你：」同樣，頭也不能

對腳説： 「我不需要你們。」 （格前 12:14-21)

為一個身體來説，是否可以説，有些肢體是較貴重

呢？不能説沒有這種貴賤之分，例如手掌與腳掌，很容易會

覺得手掌比腳掌「高貴」。但是，正如保祿所問，這是否就

説，所有肢體都應該是眼呢？如果眼是最重要的，是否「全

身是眼」呢？答案明顯是否定的，因為如果全身都是眼，身

體就失去其他的功能，正如保祿所説「那裡還算身體呢」°

故此，肢體的不同，在於服務身體，而不是要突顯肢體間的

不同。同樣地，兩種職務的不同，關鍵是它們各自以自己獨

特的方式為團體服務，而不是要彰顯它們的不同。

故此，鉺可否認地，公務司祭職不同於普通司祭職，

這並不能混淆或否定的，正如眼睛是眼睛，手是手，不同

肢體確實不同，並不能説它們都是一樣。不過，重要是不同

的職務如何發揮自己的作用，服務團體，令團體能更好地發

展，拓展天國，傳播福音。如果我們忘記了這一點，反而著

重於界分兩種職務，各自能夠做什麼，就如同我們不用眼睛

來看事物，不用耳朵來聽説話，卻時常關注眼睛有沒有走去

聽東西，耳朵是否嘗試看事物，這樣未免有本末倒置的味道

了。



·元四· 職務的異同 I 85 

關於「一個身體」的討論，暫時停在這裡，留待下－

個單元再詳述。

7.4 與基督的關係的不祠

當我們討論「公務司祭職」與「普通司祭職」的不

同，如果採用傳统的演澤方法，往往是從人的身份入手來談

論這兩種職務不同，也就是説，我會説： 「他是神父，所以

他有權開彌撒。」在這句話裡，似乎「神父」就是「開彌

撒」的條件。

不過，如果我們再想下去，事情並不是如此簡單。彌

撒是基督的臨在，神父是以基督司祭的身份來主持煊聖事，

因此，神父應該是肖似基督的人，他與基督的關連，超過一

般教友與基督的關連，而正由於他與基督這份深厚的關係，

促使他能夠以基督的權能和名義，履行相關的職務。

這裡想提出的，是另一個反省兩種職務不同的角度，

就是從二者與天主關係下同，才是兩種職務不同的關鍵。這

種做法，也符合聖經的描述：

所以必須從這些人中，即主耶酥在我們中間來往的所有

時期內，常同我們在一起的人中，由若翰施洗起，直到

耶酥從我們中被接去的日子止，由這些人中，應當有一

個同我們一起作池復活的見證人。（宗1:21-22)

猶達斯死後，宗徒要選出另一人成為「十二人」中的

一位，而在《宗徒大事錄》裡，正可看到，要做宗徒，閼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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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人與耶酥基督的關係，就是在耶酥活著時，一直都與大

家一起人，以及最後又曾目睹基督復活的人，才有成為宗徒

的資格。

瑄裡為我們帶來一個很重要的角度：要成就一個教會

團體內的職務，與基督的關係，是很重要的一個考慮。不

過，還要留意，在這段經文裡，特別強調要做宗徒的人，不

僅是與耶昧生活過一日子的人，而是由始至終都與耶酥一起

的人。為什麼要強調這一點，其實就是要指出，要做宗徒，

應該是與耶酥基督有極其密切關係的門徒，一直都願意跟隨

耶酥，直到祂升天為止的人，煊才是宗徒這團體內職務的核

) 心 。

故此，當我們要討論教會團體內職務的不同，其實是

要指出，不同的職務，與耶祅基督的關係也是不同的。「公

務司祭職」要求擔當者與耶穌基督有一份更親近的關係，所

以才能代表基督司祭職、代表基督教導和管理教會。國此，

要更圓滿地履行這職務，就必須更圓滿地肖似基督，這為在

俗的教友來説，並不是合理且適合的要求，故此只有神職人

員可以履行「公務司祭職」 ，正因為他們能夠完全放下生活

裡的一切，跟隨基督。

另一方面， 「普通司祭職」所呈現的關係，就是要求

教友以「在俗」身份，在「俗世」社會環境中，實踐基督的

精神。保祿就曾經這樣説：

對猶太人，我就成為猶太人，為贏得猶太人：對於在

法律下的人，我雖不在法律下，仍成為在法律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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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贏得那在法律下的人；對那些法律以外的人，我就

成為法律以外的人，為贏得那些法律以外的人；其實，

我並不在天主的法律以外，而是在基督的法律之下。對

軟弱的人，我就成為軟弱的，為贏得那軟弱的人；對一

切人，我就成為一切，為的是總要救些人。我所行的一

切，都是為了福音，為能與人共沾福音的恩許。 （格箭

9:20-23) 

這一段經文正好告訴我們，教會內的職務還有另一

面，就是成為要傳播福音的對象。所謂成為某一種人．意

思當然不是把自己的身份放棄，變成對万，而是指傳播福音

者，要進入對方的處境，明白對方的需要及取向，採用對

方能夠接受的方法來傳播福音，好讓對方最後能夠成為基督

徒。正如我們要在中國人的社會裡傳教· 如果動輒説所有人

都「有罪」 ，這為中國人的觀念來説，並不容易接受，因為

在中國社會裡，有罪是指在行為上做出很不堪的事情，才會

稱為罪。那麼，當我們要向中國人傳播「罪」的概念，只採

用傳統的説詞，不容易打動人了。如果能夠從中國人的角度

來看這問題，提出「過犯」這概念，稱之為「罪過」 ，這在

不損害原來的意思同時，又能令接收者更容易接受，就是保

祿提出要「成為」的意思。

要擔當這種「成為一切人」的職務，需要的是與世界

更親近的關係，而由於其向任何人開放的特質，其職務與

基督的關係，更接近基督降生成人的取向，所以「普通司祭

職」的履行，在於教友能夠深切明白到基督降生成人的奧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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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解説，是為讀者説明，有關司鐸職務與教友職

務的不同，代表它們都源自基督身上，但與基督的關係不

同。司鐸職務與基督的救恩使命有更密切的關係，如同宗徒

一樣，其重點在於基督的親臨，而教會團體透過聖職人員，

能夠更圓滿地呈現基督在世上所施行的奧蹟：教友職務就是

仿效基督的言行，把超越的聖言落實到世界上，因此教友職

務的特點是「在俗」 ，就是在世界上呈現基督。這種呈現與

聖事中的呈現並不相同，因此這職務的本質當然與聖織人員

是不同，但其重點不在於誰高誰低，而是彼此因著與基督的

不同關係，故此有不同的職責，而各自都應該更努力地，圓

滿自己的職責。

如果以一台感恩禮作例子，神父確實是基督的代表，

在當中重現基督為我們的犧牲，因此神父有職責把基督的

臨在圓滿地呈現。然而，教友是否就只是擔當旁觀者呢？不

是，因為教友要做的，是領受當中的恩寵，在自己的生活裡

加以轉化，讓自己的生活成為基督福音的傳播基地，聖化自

己的家庭、工作、社區以至社會、世界。當教友一直在自己

的生活裡，實踐自己的職務，那麼，在參與感恩禮時，教友

的責任，就是把自己在生活裡實踐的一切，在此聖事中奉獻

出來，這才是真正圓滿此一聖事的方式，也是教友參與在其

中的方法。

7.5 投入程度的分別

這一點也是由上一點而來的，就是投入的程度不同。

由於司鐸職務的中心，是完全地實踐基督在地上的言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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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宗徒那樣。那麼，領受此職務的人，必然是以自己整個生

命投入到職務當中，所達到的程度，正如保祿所説：

我若傳福音，原沒有什麼可誇耀的，因為這是我不得已

的事；我若不傳福音，我號有禍了。（格前9:16)

保祿為什麼説不傳福音就有禍呢？因為他的生命已經

「為基督所奪」 ，整個生命就是為福音而存在：如果他不

再傳播福音，等同於否定自己的生命，那麼當然就是一件禍

事。從這角度來看，司鐸職務是指一個人完全地投入於基督

的事業裡，如同基督這樣，再也不以其他事務為自己的目

標。因此，聖職人員所以擁有其他教友沒有的權力，正在於

他們同時肩負其他教友沒有的責任。他們的職務，要求完全

的投身，把自己獻給福音的傳播。

相比之下，教友職務的投入，並不同於司鐸職務，因

為教友是在自己的生活裡實踐基督的精神，這種召叫有別於

司鐸的召叫。教友的職務，不是離開自己的生活，反而是回

到自己的生活，在自身獨特的生活方式裡，活出基督。從這

角度入手，司鐸職務的投入，是以教會團體為中心，為更好

地牧養教會團體，傳揚基督福音；教友職務的投入，卻是投

入自己的生活，把教會團體擴展到生活裡，從而聖化世界。

正因為這種分別，從教會的有形組織來看，教友在教

會內的投入程度，當然不及司鐸，因為聖職人員是有形教會

的支柱，他們就是構成有形教會最重要的部份。相比之下，

教友只是有限度地參與有形教會，投入的只是主日的時光，

或是其他部份時間，自然有不同的投入程度，這也可以説

明，為何有形教會是以神職人員為核心的原因。



90 I 職務概論

8. 總結：「不同」的真實含意

在過去，往往會採用上下的分野來理解煊兩種職務的

不同：即使今天，在不少堂區裡，仍然是保持這種聖職人員

就高高在上，教友就在下的想法。這不正確的想法所形成的

情況相當不健康，就是不少教友雖然對教會團體內的種種事

務有自己的看法，卻基於聖職人員在職務上的「高級」 ，既

不能理性討論，甚至交流分享也不太敢，因此形成一種私

下流言斐語的次文化，這從現今教宗方濟各曾經提及：説是

非就像蜜糖，起初味道甜美，但吃多了就會胃痛。這種「是

非」 ，很多時候，正是因為我們不能就教會內的事情，公開

地、彼此對話溝通，而阻礙道種交流的其中一個重要障礙，

正是對兩種職務的分別的不正確理解。

教會是一個身體，而這個身體是屬於基督的，因為只

有基督才是教會的頭，其他人都只是教會的肢體，並且是在

不同的肢體的組合，才形成一個真正的身體。故此，真正的

權威只有一個，就是基督。不過，因應與基督的關係不同、

投入在教會有形組織的程度的不同，兩種職務就有一個明確

的分別，但這不是簡單的上級下屬的關係，而是以基督為中

心的情況下，各自在不同的位置上努力的不同。

在過去很長的時間，教會在歐洲的經驗，是社會內大

部份人都是教友，因此單純強調「公務司祭職」巳經足夠：

既然整個社會都巳涇納入有形教會之內，教友的多方面發

展，傳播福音，就變得不重要。故此，在梵二以前，教會採

用以聖職人員為主的職務觀，並沒有特別提倡教友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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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加上有很長時間，教會是以禮儀為中

心，所以強調聖職人員職務，明確地劃分，是有其道理的。

不過，到了今天，當教會開始提倡「普通司祭職」 , 

強調教友在教會內同樣地有其職務，卻又把兩種職務的劃

分重點，放在能夠做什麼，不能做什麼，而不是把焦點放在

彼此的配合上，這是很可惜的。正因如此，在下一個單元，

也是本教材的最後一個單元裡，要為讀者説明兩種職務的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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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錄

儲案思考

以下列出一系列在堂區內可能發生的問

題，讀者可以嘗試從兩種職務合作的角

度，思考如何可以更好地處理。

1 主任司鐸要求所以求領洗的慕道者考筆

試，但慕道團裡的大部份導師覺得這做

法不太合適。

2 堂區內有教友期望有在堂區內的信仰培

育，但堂區內神父的工作量已經很重。

3 主任司鐸希望針對所在社區的特點，開

展福傳工作，邀請一批教友開集思會，

如何的討論方式或決議方式，最能夠達

到既定的目標？

4 一位服務堂區良久的教友猝死，堂區團

體可以如何協助他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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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

職務的合作

1. 緒言

上一個單元為讀者解釋説明兩種司祭的不同後，在這

個單元裡，由分轉合，談論二者的合作，可説是全書的重

心。在這本教材內，由職務的概念入手，探討職務的歷史凸

革，帶出當代的職務觀，再辨別「公務司祭職」與「普通司

祭職」的不同與相連，其目的都是來到最後一個單元，就是

從合作的角度，讓讀者反思，在當下的天主教教會裡，教友

能夠如何履行自己的「普通司祭職」呢？

同時，這也是整個系列的重要起點。要知道，這套教

材的目的，並不是學習一些神學概念或理論，而是指向實踐

的職務教材。透過學習這套教材，期盼讀者能夠開始反思自

己的職務，而最後，是走向實踐的。故此，在這單元裡，罹

立的是教友能夠實踐自己的職務，亦只有肯定這一點，下一

本教材有關個人神恩的尋找與職務的建立，往後有關教會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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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職務思考，以至走出聖堂，進入社區，與世界對話這些

行動，才能夠有一個起點。

2. 單元H標

讀畢本單元後，讀者應能：

• 説明初期教會內的不同職務如何合作：

• 綜合説明今天教會內的合作經驗：

• 反思合作的真實意義；

• 指出合作的具體方法。

1 導論

在這一單元裡，首先會從初期教會裡，宗徒與執事的

合作過程，作為討論的基礎，讓讀者思考一下，合作的意

義。要知道，在初期教會並沒有兩重職務的區分，所以相關

的討論，重點不在於兩種職務之間的關係，而是由「合作」

這一概念入手，並且可以想想，如何可以應用到今天的情

況。

4. 初期教會的合作經驗

思考：按照讀者對初期教會的瞭解，當時的教會圍體

是否由宗徒管理？宗徒管理教會罔體，主要情

力放在哪裡？讀者認為這做法是否合適？



I 
重元五· 職務的合作 I 9s 

在介紹説明初期教會的合作經驗前，必須清楚指出，

在這時期．許多後來才形成的概念，並未出現，或者只是

蘊釀當中，所以不能直接説這時期的做法，等同於後來的

情況。舉例來説，即使是「宗徒」的身份，在《宗徒大事

錄》，也有其發展的，在最起初，宗徒必須是與耶穌一起生

活及見證祂的升天的目擊者，但後來因保祿這神恩性人物的

出現，對「宗徒」一詞的概念是有所放寬的，故此宗徒也把

保祿包括在其中。舉出這例子，是要提醒讀者，不能把上一

單元中有關兩種職務的慨念，直拷套入初期教會內。

介紹初期教會的合作經檢，主要是想歸衲出在教會團

體內的職務合作，有何特點。如果從教會學的角度來看，初

期教會團體的合作，是「時常團聚」 （宗2:--t2) 的模式，就

是在各方面均採取共融的万法，最明顯是在財物上， 「凡信

了的人，常齊集一處，一切所有皆歸公用。他們把產業和財

物變賣，按声每人的需要分配」 （宗2:44-45) 。這種做法，

並不是平均主義的共產，而是按不同的需要，各取所需，

而這正好是「共融」的真諦。這種團緒合一，但不是平均主

義，而是按每一個人真實處境而加以付出與哈予的模式，就

是教會「時常團聚」的核心意義。同樣地．在職務上，其實

也是按此來作決定的。

雖然當時還未有兩種職務的概念，但教會囿體已涇意

識到，不同人應當負起不同的工作，這種做法不是基於權

力，正如分配「所需」 ，並不是由捐出最多東西的人作決

定，而作決定的人，其決定的標準，亦非個人的喜好，而是

團體整體的需要，或是更高一個層次，就是天主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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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執事

思考：在讀者所在的堂區，是否有終身執事？這種源

自初期教會的職務，自梵二以後復興，期望能

豐富聖職人員的職務，在更多方面能夠回應時

代的需要。就讀者自己的經驗，終身執事是否

能在其他方面，協助圉體的發展？

從以上的序言，這裡可以看看執事這一職務：

那時候，門徒們漸漸增多，希臘化的猶太人，對希伯來

人發出了怨言，因為他們在日常的供應品上，疏忽了他

們的寡婦。於是十二宗徒召集眾門徒説： 「讓我們放

棄天主的聖言，而操管飲食，實在不相宜。所以，弟兄

們！當從你們中檢定七位有好聲望，且充滿聖神和智慧

的人，派他們管逍要務。至於我們，我們要專務祈褶，

並為真道服役。（宗6: 1-4) 

這段經文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以下列出來讓讀者好

好思考：

(1) 職務的出現，目的是為團體的好處：對照上一節

的解説，教會團體本來是按各自的需要而取用財物，但在團

體擴展的過程裡，這種做法出現了問題，就是希臘化的猶太

人中的寡婦，被疏忽了。要明白，教會團體雖然是以基督為

頭的神聖團體，但它同時也是由人組成的，在世界上真實存

在的團體，故此在發展的過程裡，難免有各種的偏差，又或

是因處境而產生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團體就需要作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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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而其中一個對應的方法，就是針對這些問題發展出新的

職務。這情況，在執事這職務的出現，有很強的啟示作用。

故此，今夭的團體同樣需要按情況而發展新的職務，

而不是把所有的職務都局限在「公務司祭職」此一範疇內。

不過，聖職人員可以敏鋭地察覺到團體的需要，賦予新的職

務，這也可以視為兩種職務的一種合作，就是由聖職人員肯

定教友的職務。

(2) 分工合作的意義：當團體有新問題時，宗徒的反

應並不是一馬當先，身先士卒把道問題攬到自己身上，而是

指出自己有本身的職務，就是「專務祈禱」 ，而要宗徒「放

棄天主的聖言」 , 「實在不宜」。道幾句話為今天的兩重職

務，非常重要。為什麼宗徒不管理、不處理相關的問題？是

否他們沒有能力處理？並非如此，而是為他們來説，有更重

要的工作，也只有他們才能夠處理的。這就是教會團體內分

工合作的意義，也是「公務司祭職」與「普通司祭職」如何

合作的最重要聖經例證。在初期教會，已經面對教會在發展

過程裡，有新的需要，而宗徒對待這些需要，其關鍵即在於

自己是否適合去應對殖問題，如果自身負責處理新的問題，

為團體來説，是否就是最好的選擇。結果，宗徒的選擇以一

個新的職務來對應新的問題，也就是説，宗徒選擇在教會團

體內找來一些人，成為自己合作的夥伴。

同樣的道理，如果今天讀者身處的教會團體，面對新

問題，如果按照《宗徒大事錄》裡的做法，聖職人員是應該

尋找新的方向來處理，甚至可以在團體裡建立一個全新的職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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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管飲食」的資格：這裡有兩個重點：職務可

以是「操管飲食」的。為教會團體來説，事興大小，都是團

體內要處理的問題，並不是太日常、太平常的事務，就算不

上是教會內的事務，反而宗徒指瑄是「要務」。但更重要的

是，宗徒説要人來「操管飲食」時，就説要找「有好聲望，

且充滿聖神和智慧的人」。從現實的推想，渲也許是因為分

配教會團體內的物資，需要具公信力的人，也需要有智慧來

作分配，這些推想也是合理的，不過更深一層的意義，卻是

要指出，教會內的服務並不是一種工作這麼簡單，而是團體

內的連結。如果説有智慧才能做好工作，那麼好聲望就是團

體的幅度，即他們擔任這工作，得到整個團體的肯定，這也

是很重要的因素，最後是充滿聖神，這正是信仰幅度，即更

內在地把職務與擔當者，以及整個團體連結起來的因素。

試想想，管理飲食不過是很生活化的服務，為什麼都

需要這麼多條件呢？正如在今天的教會團體裡，也有不少

服務，在行動上都可以是很簡單的，例如送聖體員、例如幫

忙接送行動不便的老人家參與彌撒，這些都是非常簡單的工

作，是否也需要以上的三個條件呢？

答案是「需要」 ，因為教會內的服務不同於一般的工

作，如果我們只是視它們是一個工作，就不可能把視為自己

的職務了。職務是由自己的心出發，並且與團體結合起來

的，故此需要「聖神」在其中，這指向服務者自身，也指向

團體，應該能在這服務裡，感受聖神。故此，合作的另一層

意思，即在於合作是為團體的，職務的出現，先決地要求它

能夠為團體帶來更好的共融，這也是職務的另一個重要意
芊
萃°



I 
重元五· 職務的合作 I 99 

4.2 執事作為職務

在上一節裡，以宗6: 1-4為根據，介紹過初期教會時執

事的職務，不過，有趣的是，到了宗6:8裡，描述其中一位

執事斯德望的行事，卻是行大奇蹟。在《宗徒大事錄》有關

執事具體做什麼事，就只有這一句了，雖然我們難以得知其

具體內容，但氣可否評的是，這與執事「操管飲食」並沒有

太多的關係了。

在聖紅裡沒有再描述執事的服務範疇｀如果按照後來

的一些資料，在執事職務雯成過渡性品秩前的一段日子，執

事的服務較接近宗6: 1-4節的描述，閂顧團體裡的弱勢者，如

窮人、寡婦等，也有負責管理教會的財政，這也貼近「操管

飲食」。

不過｀當執事成為晉昇神父前的一個過渡性身份後，

執事的工作，往往就是在禮儀上的協助，帶有一點準備做神

父的味道。

然後，到了梵二以前，重新提倡終身執事，又再一次

整合執事的職務，而這一次就把過去歷史中的不同職務，都

包括在內，因此終身執事固然有愛德行動的服務，也有聖言

服務，亦有傳教工作內在。

由此可見，執事這一職務，在歷史的進程裡，並不是

一成不變，一直都保持同一種型態，反而是不斷改變。這職

務的改變，按今天有限的資科推斷，原因就是在於團體的改

變。初期教會因「操管飲食」的原因，需要執事此一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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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後來，聖職人員數目增加，執事的職能被取替了，就

變成過渡性的身份。到了當代，聖召減少的情況下，再加上

教會有更多的工作需要開召，於是終身執事就再度提出來。

由此可見，職務是有其時代意義，是可以改變其內容性質，

也可以創新的。

為今天的教會來説，由於長期習慣「公務司祭職」才

是職務道概念，對於聖統制以外的職務，總不容易接受，但

如果我們回顧過去的歷史，不僅是執事這職務，是由需要而

誕生，還有其他的職務，也同樣是按情況而出現，例如「寡

婦」:

錄用一個寡婦，年纪不要少過六十歲，且要只做過一個

丈夫的妻子，又必須有行善的聲望，如：教育過兒女，

款待過旅客，冼過聖徒的腳，啁濟過遭難的人，勤行過

各種善工。 （弟前5:9-10)

雖然資料有限，不能完整地建構出「寡婦」是怎樣的

職務，但聖經中採用「錄用」一詞，很明顯是賦予這些寡婦

某些身份，而有人推斷，這是貞女傳統的開端。這裡不是探

討這種身份的內容，而是想指出，當時教會確實因應情況，

給予某些人一種身份，而這種身份可以在團體內產生其作

用，這也可以視為職務。事實上，透過保祿書信的片言隻

語，我們同樣可以推想到，當時不同地方的教會，都是由教

友擔當不同的教會內服務，而道種做法是自然發生的，因為

團體有其需要，就會出現某些服務或職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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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在初期教會裡，職務的出現是自然的，而宗徒

往往是因應團體的發展，哈予不同人各自的職務，既能處理

教會內的事務，同時也是促進團體的共融，而道就是職務重

要的意義。

5. 今天教會內的合作經驗

[ 

思考：在讀者所在的堂區，聖職人員與教友的合作，

是以上吸與下屬的型態，還是平等互哺的狀

況？抑或是雙方面並沒有太多的連繫呢？為讀

者的印象，所在的教區裡，兩種職務的合作情

況如何？

看過近二千年前教會內的職務情況，看到教會內的職

務，以及這些職務與宗徒、與教會團體的合作，現在回到今

天的處境，合作的情況又如何？

在反省教友如何負起各種教會職務時，我們也應考慮

上文曾提及的教友與聖統和牧者之間的互補關係。有關這方

面，《教會憲章》 37號指出： 「教友一如所有的基督徒，有

權利從聖職善牧手裡充份領受教會的精神財富，尤其是天主

聖道及聖事的資助（參閲《天主教法典》 682條） ；教友該

當用相稱於天主兒女及基督弟兄的那種自由與信任，向聖職

善牧表白他們的需要和希望；按照個人的知識、專長與所處

的地位，教友有權利，有時候且有義務，針對教會的利益所

在，發表自己的意見。如果環境需要，這種事情應該通過教

會專設的機構去進行，縷要以誠實、堅毅和滇重的態度，對

那些以自己神聖職務的關係，代表基督的人，表示尊敬與愛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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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一如所有的基督徒，要以基督化的服從精神，愉快

地接受聖職善牧以基督代理人的資格，以其在教會內所有的

導師與管理人的地位，所規定的一切……。」

有人指出，在梵二以後，教友的地位得以提升，不再只

是望彌撒，在感恩禮上，參與不少，如讀經、領經、領唱；

負責主日學及慕道班的教學，這些都顯出教友在教會內的參

與，在不同的地方都能夠擔任職務，可見這已經是兩種職務

的合作時代了。

不過，台灣教會的黃懷秋曾經寫過這樣一段文字，描述

梵二以後的台灣教會實況，相信香港教友會有相近的經驗：

這就是平信徒的時代嗚？也許我們太容易被一些外面的

景象所蒙莜了。先不管那些還是生活在梵二以前的、或

者甘於生活在梵二以罰的平信徒到底有多少，我們就先

看那些巳經隨著梵二復活過來的平信徒吧！和從前的世

代不一樣，今日的平信徒所遇到的最大阻礙，也許並非

來自層峰，也許不在教會的自覺，不在聖教法典，而在

於平信徒本身。我是説，最大的障礙來自平信徒自我肯

定的不足，對聖统的依賴心理， 「每事問」的心態，

寧作執行者不願作決策者的規避情結，對神長的迷信

態度……等等。如此，我們就不難發現，教會內熱心

奉事的平信徒雖然增加了，卻總鯛法獨當一面地完成自

己能力範圍以內的事的原因了。

今日的平信徒和以往的不一樣。今日教友的教育程度普

遍提高，他們在世俗的崗位上都有很出色的成就。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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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中，有很優秀的政治家、藝術家、教育家、心理專

家、協談工作者……在外面，他們都可以游刃有餘地完

成很吃重的角色。然而，當他們回到教會中，卻往往寧

願選擇些不吃緊的職務，事事請示「上方」 ，把一些他

們本來可以應付自如的事項「遞交上去」 ，而由一位本

來是外行的本堂神父作最後的決策者。有些時侯，是平

信徒相互之問信任的不足。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進入

這一個地方的人似乎一定得閆： 「這是由那一位神父負

責的？」就好像負責者必定非神父莫屬。有一次，我應

一個堂區的邀請，到那裡為教友們舉行一個將臨期的研

討會，不料本堂神父臨時有要事外出。想不到竟因此引

起教友們的極度恐慌。在當天，我看到一些本來會游泳

的人，下水後因為找不到游泳圏的恐慌。

這樣，在我們教會中勢必造成（事實上已經造成了）一

個很奇怪的現象：神父們都是些三頭六臂的人。他們必

須兼任學校監督、報紙編輯、醫院主管、社團顧問丶

婚姻輔導員、問題兒童專家……每週還要出席五六個堂

區善會，逢年過節又得率領著一大批婦女會會員裝飾聖

堂，到孤兒院探訪，致送禮物。就連堂區的朝聖旅行，

他都得任領隊（否則參加人數鋭減）。位也許沒有很

漂亮的音色，但歌詠團少不了他：他對於建築設計更是

一竅不通，但是他必須通過一位教友建築師峒剛遞過來

的、改建聖堂的藍圖，並必須盡可能給予意見。

為什麼呢？是我們的教友不夠熱心啁？是他們缺乏服務

的精神嗎？那些把自己的業餘時問都挪用出來的教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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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還不夠多嗎？難道他們的聽命和順從還有可指摘之

處嗎？（〈從梵二及以後的神學觀點談平信徒參與教會

職務的可能性〉）

這段引文有點長，原因是作者能夠全面地説明梵二以

後開始鼓勵教友履行職務的問題所在。誠然，自梵二以後，

教友在教會團體裡確實擔當更多的職務，但是在心態上卻沒

有準備好，在教會內成為有職務的人。

在這段文字裡，可以看到：

(1) 兩種職務之問的合作已經存在，正如當中所言，

在堂區裡，禮儀中不少部份都由教友負責，而神父是主祭，

煊是在禮儀上的合作；在培育工作上也有合作，例如慕道班

和主日學，都是在堂區司鐸的領導下，由教友負責教授內容

的工作，這又是另一種合作。還有一種合作是上文沒有提

到，就是行政工作上的合作了。今天堂區的管理，往往也是

由堂區司鐸與教友共同承擔。故此，環顧今天的教會生活，

説教友沒有其職務，以及並沒有與司鐸在職務上有所合作，

並不符合事實。

(2) 不過，這種合作是否真正的合作呢？正如引文中

所指，雖然教友擔當起某些職務，但態度卻是自我肯定不

足，於是形成「每事問」的取向，就是究竟如何做，往往不

會自己拿主意，而是等待神父來決定。這種取向，不僅在關

乎信仰道理上如此，即使是事務上，同樣有此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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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表面上教友是分享教會團體的職務，但實際

上，這種職務的分享，只是分享了一半，就是實際工作的部

份，卻沒有分享職務的精神，結果就是不能把這職務與自己

結合，讓職務成為自身的「事業」了。

(3) 引又中指出，這種不圓滿的職務合作，為教友丶

聖職人員及團體都有所傷害。為擔任職務的教友來説，就是

害怕出錯的感覺，因為自己覺得沒有最後的話事權，於是對

於自己所做的事是否會受責難，總有顧慮，更長遠來説，就

是不能在這職務裡成就自己的信仰，因為職務本身不能與自

己整個人結合起來。舉例來説，一位負責領經的教友，如

果他對禮儀的程序，只能聽由神父的定奪，即使在某些環節

上，他因應自己多年的領經經驗，覺得某種做法更好，卻因

為神父個人的原因而不得實踐，為這位教友來説，他就只能

視領經是一份星期天的工作，按瞬別人吩咐，一板一眼地做

的服務了。這種情況，很難讓教友在領經這職務裡，有信仰

上的轉化。故此，不圓滿的合作，首先受傷害的就是履行職

務的教友本身。

為此，如何真實地「賦權」予教友，讓他們真實地實

踐本身的「普通司祭職」 ，就是需要思考的問題，而其中的

關鍵，在於「普通司祭職」與「公務司祭職」的配合。

另一個受傷害的是聖職人員。在這種不圓滿的合作

裡，具體執行職務上，確實由教友擔當，但是幾乎每一個位

置的決策，仍然需要聖職人員負責。這負責，由決定到最後

問責，都是聖職人員負責，為聖職人員其實是很大的壓力。

正如上面引文所言，當聖職人員不在，教友就覺得研討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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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不成了，但實際上，一切都就緒，聖職人員並沒有實際的

工作。可以推想，當團體如此理解聖職人員的作用時，聖職

人員可説是顛時鈿刻，都需要駐守在團體內，這是否一個合

理的做法呢？

同樣地，由於教友雖然擔當起教會內的部份工作，但

是這種擔當，往往都是以幫忙的形式來參與，結果在很多專

業的課題上，即使教友以自己的專業知識來幫助，最後的決

定權，仍然要回到司鐸身上。問題是，司鐸往往並沒有該方

面的專業知識，卻要做最後決定及負責人，這對聖職人員又

是否公平呢？

再者，道種事事都由司鐸負責的想法，令司鐸成為教

會團體裡的超級大雜工，因為任何事情都關乎自己。聖事固

然是義不容辭，各種的團體活動，聯誼也好、靈修也好、培

育也好，司鐸如果不出現，大家就覺得不是團體的活動了。

如果是堂區，管理工作同樣是非常沉重。一一相加，大家很

容易明白，為什麼司鐸總是非常忙碌。

如果回到設立執事的記述裡，大家可以留意到，宗徒

芷正是指出，自己並不適合「操管飲食」這類團體的具體

事務，所以才選立幾位有聲望及智慧的教友，成為執事。

雖然當中沒有説明權責的分擔，但從宗徒説自己要「專

務祈禱」 ，有一個「專」字，可以推想，他們把「操管飲

食」這類職務交給執事後，就全權由他們負責，不再峙別過

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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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分工式的合作，是否也是今天教會團體裡，兩種

職務合作的理想模式呢？

最後是亡種情況對團體的傷害，正如引文所言，在這

種型態下，團體內的各個成員，在職務上就會瀰漫不信任的

情緒，大家都規避責任，同時迷信神父的決定，而這三種取

向，不難看出，對團體並沒有好處。

6. 合作的意義

思考：為讀者來說，在堂區裡，主任司鐸與教友的合

作，如何才是較理想的狀況？是否多採用民

主方式就是好的方式？還是應該以專業意見為

主？還是把權責分散？讀者是否有自已的看

法？

以上提到兩種職務現今的合作型態，以及這種不圓滿

的合作模式為各方面帶來的傷害，由此可見，今天的教會團

體內的兩種職務的合作，仍然有其發展的需要，以下先提出

幾個原則性的發展方向，再具體説明一些可能的措施。

6.1 合作的原則

(l) 團體：兩種職務所以不能有更圓滿的合作，關鍵

在於大家對職務的本質，未有足夠的理解。任何職務，其根

源是基督，而基督的臨在，目的是讓團體轉化為天國的團

體，所以職務真正的服務對象是團體，而不是任可一個個

人。羆論是「司鐸職務」還是「教友職務」 ，這職務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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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都是為團體而設的。司鐸因「公務司祭職」所以舉行聖

事，這聖事不是為他們自身而舉行，而是為團體。即使是偏

向個人的聖事，如修和聖事、病人傅油聖事，今天教會都提

醒我們，這些聖事有其團體幅度和意義。這正好説明， 「公

務司祭職」的「公」 ，正正是指向團體公眾，這職務是帶領

我們走向天主的。

同樣地，教友職務也是源自團體，每一個擔當職務的

教友，真正服務的對象都是教會團體。不少人説自己會做

送聖體員或慕道班導師， 「因為神父邀請我」 ，道個開始是

沒有問題，但應該在擔任這些職務的過程裡，逐漸意識到，

自己不是為神父而做的，而是為團體參與這服務，自己的付

出，是為叫團體更好地發展，把天國擴展。

如果兩種職務都能夠把團體放在首位，這有助彼此的

合作，因為彼此的焦點不再在對方的身份，而是在各自的

崗位上，能否為團體帶來助力了。同時，重視團體的意思，

也包括接納整個團體的成長，而不以一時一刻的對錯為絕對

的標準。在過去，慕道班的教授是由神父負責的，但到了今

天，香港堂區的慕道班，經大部份都由教友負責。我們可以

推想，在最初時（也有人詔為，今天仍然如是） ，教友對教

理的認識不足，自然在道理的教授上，會出現偏差。如果我

們把重點放在避免錯誤上，自然不能放手讓教友負責，那麼

到了今天，可能香港堂區的慕道工作，就嚴重滯後，而另一

方面，教友在教理方面的認識，同樣會少得多。所以，有些

團體職務在發展過程裡，末必盡如人意，問題是團體是否能

意識到它為整個團體帶來的價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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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尊重：這裡的尊重，包括對自身職務及他人職務

的尊重。由於今天不少教會團體的情況，仍然是把教會團體

的重心放在聖職人員上，而非團體的成長上，這或多或少，

是不尊重也不自重於本身的職務，因為職務的重心，應該是

團體。這裡所説的尊重，就是每一個人都要先審視自己的職

務的本質，而不是因為其他因素，令自己不能更好、更圓滿

地實踐職務。同時，也應該從團體的角度來思考其他人的職

務，就是在做法不同時，先不要從自己的角度來想對方的對

錯優劣，而是從團體的角度來思考。

正如上一個單元裡提及兩種職務的分別，其中一點是

各以其獨特的方式來實踐，這正是尊重的起點。在這裡，

兩種職務的合作就顯得特別重要，因為「公務司祭職」所代

表的是團體的共融，所以本質上是傾向一致的； 「普通司祭

職」要求教友在自己的生活裡實踐職務，所以本質上是傾向

於多元的，而二者正好形成一種張力，令團體可以有更多發

展，卻又不會離開了教會團體應有的方向。

在這種張力裡，彼此尊重對方職務的特質，就是能夠

健康發展的重要原因。由於聖職人員有為整個團體負責的任

務，故此教友在實踐自己的職務時，要尊重聖職人員的擔心

與顧慮；由於教友需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實踐自己的職務，難

免有別於一貫做法的取向，故此聖職人員也要有更開放的胸

懷，放手讓教友嘗試走自己的路。

擧例來説，如果教友嘗試在堂區的禮儀有新的做法，

聖職人員應該瞭解從教友的角度，為何有這種改動的期盼，

並且在不損害禮儀的意義的前提下，給予他們實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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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允許，不是氘條件地接納，同樣在實踐的過程裡，無論

是神父還是教友，都該察看這種改變為團體帶來的效果，從

而作出修訂。

(3) 關係：如果説尊重是強調各自的獨特性，那麼關

係就是強調這些獨特的職務，同時也有其內在的關係，而非

毫羆關連的。其實這裡提到的三點，如果用神學一點的表

達，就是聖三的類比了。聖三是一個團體，因為當中有三

位，三位是彼此分明，但是他們又同時是一體，這是一種最

密切的關係。

6.2 具體方法

教會團體由聖職人員與教友生成，二者皆有其來自基

督的職務，只是各有不同而已，而今天教會團體面對的問

題，就是如何實踐兩種職務的合作，透過二者的合作，讓教

會團體有更好的發展。以上提到幾個重要的概念，而煊裡嘗

試提出一些更具體的方法。

當然，更具體的方法，就需要落實到每個教會團體的

實況裡，所以這裡的具體，只是指出一些實踐的可能性，如

何調適到實在的團體裡，還是需要大家自行探究的。

(1) 容許錯誤：在教友的職務發展的起步階段，必須

要接受錯誤的空間，職務才能夠發展。這個容許，包括負責

領導的聖職人員，負責展開職務的教友，以及參與的其他教

友，都需要有一份量度，讓職務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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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初期教會為例．究竟他們應該如何對應外邦基督

徒，應該要求他們在文化習俗上都歸化猶太人，還是容許他

們有自己的做法，最初並未有一個清楚的答案。如果不容許

犯錯，結果可能就是不能把救恩傳到其他民族了。但是，伯

多祿在自己的傳教涇歷裡．加上聖神的神視，讓他明白到外

邦基督徒在基督的恩寵中，不再需要嚴守梅瑟的法律了。

同樣的道理，如果今天在堂區裡，部份教友希望採用

全新的方式，在社區裡亻專教，不難想像，一個全新的方法，

在開始之初，必然會有很多錯誤。如果我們不能夠容許錯

誤，就不能開始，自然就不可能讓不同的教友實踐屬於他們

自己的獨特方式的職務了。

(2) 自負責任：容許錯誤並不是代表可以任意妄為，

故此在容許錯誤的同時．要逐步建立自負責任的觀念，就是

當教友嘗試實踐屬於自己的職務時，必須為自己的行動負

責。道裡的負責，並不是今天社會問責文化中的那種問責，

而是指教友必須在實踐自己的職務時，音識到這是「自己

的」 ，而非只是神父的幫手。今天教會團體裡常有的情況．

就是大家都頤寶幫手，花時間與精神為教會服務，但不願意

動腦筋。這裡不願音動腦筋，更深一層來説，就是不顾負上

一份職務的責任。

環顧今天的狀況，不少教友都願意付出一兩小時，幫

忙做一些簡單的服務，例如穿唸珠，或是服務老人，或是

探望病患，往往都有熱心教友可以參與，但是都只是一次

性的、臨時的，而不是固定的：即使是固定的，也是受指

揮的，而不是主動參與其中，嘗試譔事清做得更好。這些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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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正代表我們仍然未發展到一個「自負責任」的階段，於

是教友傾向做一些不需要本身完全投入的服務，甚或自己開

發屬於自己的職務。

因此， 「容許犯錯」與「自負責任」是一事的兩個面

向：由於大家對錯誤過度敏感，於是就很難接受責任，亦由

於不覺得服務是屬於自己的，於是就不會覺得有錯，反過來

更不容易接受錯誤了。故此，要打破這種惡性循環，需要大

家接受自己是有本身的職務，而職務的發展過程裡，可能是

有措誤，接受自己的錯誤，加以改正，逐漸就會成鷯，職務

就會更好地發展。

如説今天自負責任的取向做得比較好的，可以教會內

的培育工作為例。不少主日學與慕道班的導師，都願意自

己找時間進修有關信仰知識的學習，原因是他們在教授學員

時，發現自己的知識有所不足，所以就要再進修。這種知道

不足，其實就是「容許錯誤」 ，而因為導師意識到這個主日

學或慕道班的團體，是屬於自己的責任，故此他們就會去學

習，希望做得更好了。

(3) 培育領導：如要做到以上的兩點，其中一個很重

要的改變，就是要教友開始具有「領導」的意識。由於兩種

職務裡，聖職人員要負起領導教會的職責，很自然地，教友

就習慣於被領導的狀況。但是，在整個團體裡，聖職人員固

然是最終的領導，卻不可能是每一個肢體的領導。在不同層

面的教會內組織，都需要不同的領導工作，而且在今天社

會裡，這些領導工作，往往還需要專業知識的配合。有趣的

是，在教會內，不少教友都有某方面的專業知識，甚至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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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裡有其專業的認可，但是在教會內，卻仍然是在那些專業

的項目上，由外行的聖職人員來領導，原因正是教友在教會

團體內，缺乏這種當家作主的領導精神。

因此，如何讓教友意識到自己也可以在教會內搪任領

導，可能就需要若干的領導訓練。道種訓練，未必是知識上

的學習，更多是態度上的改變，讓教友明白自己與聖職人員

的合作關係，是建基於彼此職務的不同，而在自己職務的範

疇內，自身應該是要負上責任，並且可以有自己的主見，做

自己的決定的，即使這可能會帶來錯誤，但只要是朝正確的

方向前進，仍然是容許的。

(4) 走出去（外展） ：教友的職務所以不容易發展，

另一個原因，是今天香港的堂區傾向內聚，即以感恩禮為中

心，以禮儀年及堂區的行年流程為脈絡，結果能夠發展的空

間並不多。當堂區以禮儀為中心，很自趴地，聖職人員的重

要性就更明顯，因為這正是他們職務所在。但是，大家不能

忘記，教會團體的共融，是為了更好地傳教，而傳播福音，

必然是走出去（外展）的，而不是只在於教會團體的內聚。

在今天的社會裡，要把福音更好地傳出去，自然需要教友的

參與，各自在不同的崗位，以不同的万式去傳播。

近年，香港興起不少堂區以外的教會團體，它們各自

都有自己的使命，採用不同的方式來傳播福音，當中有透

過粤曲創作，也有人以樂隊的方式· 還有人透過網頁，瑄些

都是不同的教友按自己的獨特性，開始的嘗試。也許我們要

問，為什麼在堂區3五個更基本的教會團體內，不能有更多不

同的万式來傳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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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證道：最後，這裡嘗試提出一個很具體的做法，

來探討發展教友自身職務的可能，就是證道。在「八部文

件」裡有很多具體措施的指示，當中也有提及教友在感恩禮

中「證道」 ，只要不是代替了司鐸的「講道」 ，這是容許

的。故此，在感恩禮裡，可以安排教友花上五至十分鐘時

間，分享自己如何活出聖經的內容，信仰如何與自己的生活

結合等等。

這做法，首先是很清楚明確地，讓兩種職務有所合作，

因為教友的「證道」與神父的「講道」是彼此互補， 「證

道」引發「講道」的內容，「講道」豐富了「證道」的意
芊

萃°

教友如需要證道，就必須反省自己的信仰生活，所講

述的內容，正好是需要自己負責任。即使所講的內容要先給

神父過目，但內容仍然不可能是別人的生活經驗，所以仍然

是一個自負責任的經歷。

容許證道，就等同容許在聖事中也有不圓滿的地方，

因為在發展之初，大部份教友都沒有上台發言的經驗，即使

如何準備，錯誤仍然是難免的。這也是很好的示範，讓教友

明白，在教會內發展職務是需要成長的過程，而在過程中，

做不好不是奇怪的事，反而在不斷的嘗試後，會有所成長。

7. 總結

在這一冊教材內，由「什麼是職務」入手，從不同的

角度來分析職務的含意，再把隼點集中在教會內的兩種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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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即「公務司祭職」與「酉通司祭職」 ，指出聖職人員與

教友各自有不同的職務，而這種不同的分辨，目的是要讓二

者更好地合作，明白各自的職份，就可以避免職務的混亂，

而劃清二者的不同，目的是讓二者都能更好地發展自己的職

務。

當教友明白自己都擁有在教會團體內的織務．他們可

以按自己的獨特性，發展屬於自己的職務。在下一冊開始，

就要探討每一個教友如何發掘自己的神恩，從而建立自己的

職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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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錄

參考文章

陳明清在〈教友職務常見的三個問題〉－

文中，談到教友與神父合作的問題，他認

為最重要的是以下三點：

1 從聖經和基督徒的初期教會中去尋找

神父與教友職務合作的關係。廿八年前

基督活力運動自菲律賓傳到台灣，那個

運動即以回歸聖經和基督徒的初期教友

生活為標榜，在台灣教會發生了很大

的影響，教友和神父們在一起工作（辦

班）活動中，彼此分工合作，非常融洽

和樂。如果教友職務者與神父能從聖經

和基督徒初期教會中找到自己（應是）

的真面貌，相信必能相互平等、彼此尊

重，對問題的解決幫助非常之大。

2 在信仰的幅度下溝通與共融：要是教

友職務者與神父除在工作中合作以外，

也能在信仰生活上與神父一起祈禱、共

融，相信對增進彼此的瞭解和溝通有很

大的幫助，彼此一定更容易接納丶包

容、求同存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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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友職務者的四個「不」：「不自卑」、

「不驕傲」、「不自私 .J 丶「不無能

（要有本事）」，這些都是相對的問

題，教友職務者面對過獨身與奉獻生活

的神父，和他們合作之間，要是努力做

到了這四「不.J' 相信一定會非常愉快

的。

文章思考

以下是一篇寫於1993年的文章，當中討論

到「牧民助理.J 的職務：

「現時教區規定牧民助理的工作範圍包

括：

1 作為堂區牧職團其中一個成員，並和其

他成員合作提供服務給堂區團體；

2 除施行聖事外，他的工作性質和角色類

似一位堂區神父， 是以牧民為其工作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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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參與堂區各種事務如宣揚福音、教授

教理、主持避靜、在禮儀聚會或祈禱聚

會中擔任主要角色、探訪家庭、病人和

籌備活動。

從以上的工作來看，一位牧民助理的工

作相當廣泛，但最主要的角色是一位牧

民工作者，一位以教友為身份的牧者。

他在教友和神父之間起了橋樑的作用。

他更加可以減輕堂區神父過重的牧民工

作，加強教友（無論是積極的教友或是

和教會疏遠的教友）和堂區的聯系，令

神父可以更加專心其他工作，例如主持

禮儀和聖事的施行等。

有人可能會問牧民助理的工作可以由堂

區議會、善會、聖母軍等來代替，不需

要聘請一位全職職員。其實義工和職員

兩者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兩者可以互

為補足，相輔相成。而全職代表專職，

即可以用更多的時間、精神去策劃、統

籌和聯絡。全職牧民工作者更是一個標

記，標記著在現世生活的教友能夠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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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時間奉獻給傳揚福音的使命，提醒

其他教友也要在自己生活中實踐這個使

命。可能基督教的兄弟姊妹比我們更易

接納教會全職事奉的牧民工作者，他們

更樂於奉獻和自養教會。而天主教一向

都習慣由神職人員負責牧民工作，而他

們又不是受薪人員，於是養成教友以為

是理所當然的。教會應該提供多種方式

讓教友服務教會，例如全職和兼職，並

且培育教友慢慢養成自養教會這個概

念，這樣教友的主體意識才可以慢慢提

涓。」

（〈牧民助理：教友牧職新方向〉）

思考：文章提到「義工和職員」是不可

以互相替代，而是互為補足。這說法，

為讀者來說，在教友參與教會職務的反

思上，有沒有什麼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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